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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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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宏文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羅祥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殷廷律師
上  訴  人  蔡辰青  
            汪古珍銀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陳巧華  
            羅仕俊  
            余佩倩  
            梁世民  
            徐素琴  
            江秋香  
            高約仁  
            陳柏儒  
            吳威龍  
            許慧釧（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慧淑（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展慆（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志雄（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上 十三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家宏律師
被  上訴人  翁明輝  
            李雨宸  
            單林素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0年度原重訴字第4號）提起上訴，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命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及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依序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編號1至11所示本息部分，㈡命被上訴人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編號12所示本息部分，及㈢上開㈠、㈡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㈣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判決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之上訴、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之其餘上訴、附帶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各自負擔；關於上訴人蔡辰青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二，餘由上訴人蔡辰青負擔；關於上訴人汪古珍銀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依序負擔百分之十七、二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汪古珍銀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三十九、上訴人羅祥綺負擔五十分之一、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各負擔百分之九、被上訴人余佩倩、陳柏儒各負擔百分之五、被上訴人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各負擔百分之六、被上訴人高約仁負擔百分之三、被上訴人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連帶負擔百分之三，餘由被上訴人吳威龍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審被告黃鈺媞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業據其繼承人即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下合稱許慧釧4人）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答辯㈠狀暨附帶上訴狀、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37至339、361至371頁），經核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上訴人單林素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事由，爰依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下稱聖德科公司）、羅祥綺（下與聖德科公司合稱聖德科公司2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聖德科公司2人主張：聖德科公司為坐落如附表一所示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示土地、編號11至12所示土地係於109年8月19日依序因李國隆、陳碧華（下合稱李國隆2人）信託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其中應有部分6分之1係於100年5月5日因買賣登記取得，其餘應有部分3分之1方屬信託登記取得），聖德科公司並已受讓李國隆2人於該日前就前開土地所得主張之租金或損害賠償債權；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部分係於109年12月7日因買賣登記取得】，該地遭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自105年10月1日起（上訴人汪古珍銀及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柏儒、吳威龍部分、單林素香部分依序自110年1月1日、110年4月29日起）以如附表一所示建物無權占有如附表一「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迄今，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因此各受有如原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14、17所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訴外人吉之福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之福公司）自100年6月3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為如附表二所示地號土地（即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下與如附表一所示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該地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以如附表二所示建物（下與如附表一所示建物合稱系爭建物）無權占有如附表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因而各受有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1至2、5所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羅祥綺為吉之福公司之債權人，經強制執行該公司財產仍不足受償，得代位受領該部分不當得利等情。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羅祥綺請求部分）規定，請求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原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14、17所示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各給付吉之福公司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1至2、5所示金額，由羅祥綺代為受領，並依序就如原判決附表四、五「合計」欄所示金額均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均為聖德科公司2人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各給付聖德科公司依序如原判決附表甲「I」欄、「利息起算日」編號1至14、17所示本金及法定遲延利息，並應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原判決附表甲「J」欄所示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各給付吉之福公司依序如原判決附表乙「H」欄、「利息起算日」編號1至2、5所示本金及法定遲延利息，由羅祥綺代為受領，駁回聖德科公司2人其餘之訴。聖德科公司2人、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蔡辰青以降下合稱蔡辰青2人）分別就其等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許慧釧4人（陳巧華以降下合稱陳巧華13人）亦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至未繫屬於本院部分，不另贅述】。並於本院聲明：㈠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⑴聖德科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⑵羅祥綺後開第3項之訴，及⑶上開⑴、⑵部分假執行之聲請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⑴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應再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欄位（A）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欄位（B）所示金額。⒊上開廢棄⑵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應再各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二欄位（A）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㈡答辯聲明：蔡辰青2人之上訴及陳巧華13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二、單林素香雖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依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到庭所為之陳述，與蔡辰青2人、陳巧華13人、被上訴人翁明輝、李雨宸（以上17人下與單林素香合稱被上訴人）則均以：系爭建物係於64年間由包含蔡辰青2人、羅世俊、高約仁（以上4人下合稱蔡辰青4人）之前手在內之原始屋主與訴外人永裕土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永裕公司）簽訂代建契約，並由當時系爭土地之地主出具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供永裕公司興建而成，為領有建築及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物，永裕公司基於代建契約或其後銷售之買賣契約，對伊等之前手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永裕公司嗣改名惠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舊惠國公司），與77年3月4日經核准設立登記之惠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新惠國公司）實為同一法人，後再改名為大吉祥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吉祥公司），聖德科公司受大吉祥公司之董事長陳碧華、董事李國隆信託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吉之福公司則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均明知永裕公司對伊等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以及該地係供系爭建物坐落使用，自應受該等債之契約拘束，伊等並得主張占有連鎖，要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況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長年未對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行使權利，其等現為本件請求，亦屬權利濫用或已權利失效，聖德科公司2人仍不得向伊等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縱認得為請求，考量系爭建物已屬老舊且附近環境惡劣，至多應以申報地價年息3%計算，始為適當，且吳威龍係於106年3月15日始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5（即附表二編號3）所示建物，其應給付部分亦應自該日始得起算等語，資為抗辯。蔡辰青2人於本院聲明：㈠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⑴命蔡辰青給付4萬7,342元本息部分及按月給付790元部分、⑵命汪古珍銀給付聖德科公司2,652元本息、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96元、給付吉之福公司1萬2,967元本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部分，及⑶前開⑴、⑵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⒉上開廢棄⑴部分，聖德科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⒊上開廢棄⑵部分，聖德科公司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陳巧華13人於本院聲明：㈠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命陳巧華13人給付及按月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聖德科公司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另翁明輝、李雨宸、單林素香則均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此亦為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要旨所明揭。經查：
　⒈聖德科公司主張其於109年8月19日依序自李國隆、陳碧華信託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10、11至12所示地號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其中應有部分6分之1係於100年5月5日另因買賣登記取得，其餘應有部分3分之1方屬信託登記取得），並於109年12月7日因買賣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三（H）欄編號1至15所示，另如附表二所示地號土地（即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自100年6月3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為吉之福公司所有，應有部分如附表四（G）欄編號1至3所示等情，業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不動產信託契約、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01至203、211至231、237至249、257至265、275至277、291至295頁、卷二第551至554頁、卷三第63至83、95至123、135至149、159、175至187、205至231、235至247、281至289、323至331頁、卷四第17至24頁）；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建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被上訴人現仍以系爭建物占有該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等情，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憑（見原審限閱卷第7至9、17至21、25、29、33、39至41、45至47、51至53、79頁），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8、38至40、427至428頁），上開事實自均先堪認定。
　⒉次依被上訴人所提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代建契約書暨相關付款資料、使用執照（見原審卷四第83至101、121至219、405至431頁），可徵系爭建物係由蔡辰青4人之前手等人委託永裕公司代建而成，嗣由被上訴人陸續經繼承、贈與、買賣之法律關係繼受取得該等建物之所有權。被上訴人雖均辯稱：系爭建物係由系爭土地之地主出具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供永裕公司興建而成，依伊等前手與永裕公司所訂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永裕公司負有移轉所有權予伊等前手之義務，而永裕公司與大吉祥公司為同一公司，聖德科公司受身為大吉祥公司董事長、董事之李國隆2人信託而取得系爭土地絕大部分之所有權，吉之福公司則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均明知永裕公司對被上訴人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以及該地係供系爭建物坐落使用，自應受該等債之契約之拘束，伊等即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云云。然：
　⑴按債之契約，除有特別情事外，其效力不及於契約以外之第三人。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因此在二重買賣之場合，出賣人如已將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後買受人，前買受人縱已占有不動產，後買受人仍得基於所有權請求前買受人返還所有物，前買受人即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買賣關係，對抗後買受人。又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原屬貸與人與使用人間之特定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非如租賃之有民法第425條之規定。再按占有連鎖，為多次連續的有權源占有。倘物之占有人與移轉占有之中間人，暨中間人與所有人間，均有基於一定債之關係合法取得之占有權源，且中間人移轉占有予占有人不違反其與前手間債之關係內容者，即成立占有連鎖。物之占有人基於占有連鎖，對於物之所有人具有占有之正當權源；此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3243號判例、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38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37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參照）。永裕公司縱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前手之義務，並已因移轉系爭建物之占有而併同移轉系爭土地之占有予被上訴人前手，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僅被上訴人前手得基於該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對永裕公司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之原地主縱同意永裕公司使用該地興建系爭建物，然此亦僅係其等間之使用借貸契約，復不拘束該債之契約以外之人。至蔡辰青所提原法院77年度訴字第565號判決、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判決（見本院卷二第443至479頁），僅能證明永裕公司（是時已改名為舊惠國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有土地買賣爭議，並經永裕公司將請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之權利讓與該案原告，惟仍非可認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間存有何契約關係，而得使被上訴人有權占有系爭土地。是被上訴人已無從逕以永裕公司與其等前手訂有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以及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就該地存有使用借貸關係為由，辯稱其等對系爭土地係屬有權占有。
　⑵永裕公司於改名為舊惠國公司後，已於74年8月間經撤銷登記在案等情，業有舊惠國公司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並經本院調取該公司之登記卷宗核閱無誤。新惠國公司雖與舊惠國公司使用相同之公司名稱，惟新惠國公司係於舊惠國公司經撤銷登記後之77年3月4日始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核准設立登記，且與舊惠國公司之統一編號、資本額、公司所在地及股東均不相同，兩者實屬不同法人之事實，復有新惠國公司之有限公司設立登記事項卡、新北市政府114年3月2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20817號函、114年7月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0347號函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58、163、283頁），縱新惠國公司係於舊惠國公司人格尚未經清算完結而消滅前即經准許設立登記，亦僅屬兩者誤用重複公司名稱之問題，仍不能因此即認係同一法人。至被上訴人雖另質疑新惠國公司之創始股東蕭銘志、蕭健義、蕭清溢、蕭文雄、蕭聖聰等人均為舊惠國公司董事長蕭石定之子女云云，不論屬實與否，亦均於該2公司係不同法人格之認定無影響。是被上訴人以大吉祥公司係由新惠國公司更名而來，辯稱大吉祥公司與永裕公司實屬同一公司云云，要非可採。李國隆2人雖為大吉祥公司之董事長及董事，此經本院調取該公司登記卷宗查閱無訛，惟永裕公司與大吉祥公司既非同一法人，被上訴人又未證明李國隆2人與營運永裕公司之人為同一經營團隊，併其等2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係直接受讓自永裕公司等節，另其所辯吉之福公司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云云，復為上訴人所否認，亦未見被上訴人就此舉證已實其說，是已難遽認李國隆2人、吉之福公司有何知悉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前手訂有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以及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就該地存有使用借貸關係等情事，並進而因李國隆2人與聖德科公司締結信託契約而為後者所知悉。況本件並無須使前述債之契約發生「債權物權化」效力之特別情事存在，蔡辰青所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係該案當事人就各自所有土地締結契約目的隱含拘束受讓人意思之互易契約，於具備一定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而得達於與不動產登記之公示效果等量齊觀之狀況下，使該債之契約對受讓第三人繼續存在，與本件純係永裕公司對被上訴人前手因債務不履行而未併同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致該地所有權歸屬與現實占有使用狀態分離之情節有別，不能比附援引。是不論李國隆2人、聖德科公司、吉之福公司已否知悉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前手、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存有前述債之契約，亦均無從因此即使該等債之契約得發生拘束契約以外第三人之效力，被上訴人仍不得以之作為其等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
　⑶至系爭土地之占有固由永裕公司併同系爭建物之占有移轉予被上訴人之前手，惟系爭土地既已經原地主另將占有權源連同所有權輾轉讓與李國隆2人、吉之福公司之前手，其中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其中應有部分3分之1）嗣再由李國隆2人信託予聖德科公司，李國隆2人、聖德科公司及吉之福公司與被上訴人及其前手間就系爭土地並非多次連續之占有關係，被上訴人之前手實則亦未曾自永裕公司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以讓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無從因此成立占有連鎖而得以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綜此，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所占系爭土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並無合法使用權源，係屬無權占有等情，自甚明確。
　⒋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依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又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亦有明定。而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則土地法第97條第1項所謂土地申報總價即指該土地之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公有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以年息10%為限，乃指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所有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10%計算之，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855號、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
　⑴本件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依社會通常之觀念，可獲致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使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損害，且被上訴人受有前開利益並無法律上原因。系爭建物既無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上訴人向其前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請求被上訴人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責，並非專以損害被上訴人為目的，難謂非屬正當權利之行使；又前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因被上訴人持續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而不斷發生，上訴人於110年9月間起訴請求自該月回溯5年至105年10月1日起算（汪古珍銀及陳柏儒、吳威龍就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部分、單林素香部分，係依序主張自110年1月1日、110年4月2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無因長年未行使權利而可認足使被上訴人正當信賴其已不欲行使權利之可言。另羅祥綺為吉之福公司之債權人，前經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吉之福公司之財產未能全數受償等情，業據其提出原法院109年8月31日北院忠107司執火字第41258號債權憑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43至44頁），又吉之福公司本得行使本件債權卻未為之，堪認有怠於行使其權利之情。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羅祥綺部分）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羅祥綺請求部分係向吉之福公司給付，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自屬有據。
　⑵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於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巷弄內，接近該區主要幹道，並為惠國市場所在區域，交通及生活機能固尚稱便利，惟與臺北市東區、信義區等頂級商圈地段之土地利用程度仍有相當差距，並考量其上坐落之系爭建物均係64年興建而成，年代久遠，不僅建物老舊且環境雜亂等土地利用狀況，有現場照片、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第297至310頁、限閱卷第7至9、17至21、25、29、33、39至41、45至47、51至53、79頁），認本件被上訴人因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利益之不當得利，應以系爭土地遭無權占有之各年度申報地價年息之5%為適當。
　⑶再觀李國隆係於100年7月21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及如附表一編號3至10所示土地之所有權，另陳碧華則於100年4月18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1至12所示土地所有權，並依序於100年12月8日、同年月7日信託登記予吉之福公司，嗣再於109年8月19日由李國隆2人將受託人自吉之福公司變更為聖德科公司等情，有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可查（見原審卷三第69至71、81至83、101至103、109至113、121至123、145至147、183至187、213至217、227至229、245頁）；又聖德科公司於100年5月23日另因買賣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之事實，復有該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1頁）。聖德科公司固主張依其與李國隆2人所訂不動產信託補充協議書第1條約定（見本院卷一第449、453頁），其已受讓李國隆2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應有部分3分之1）對占有人所得主張之租金或損害賠償債權云云。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係不動產所有權人就原應由其享有之不動產使用利益，因無法律上原因遭無權占有人取得所生者，觀吉之福公司自100年12月間起即因信託登記為前開土地之所有權人，聖德科公司未證明吉之福公司於前開土地受託期間對占有人所得主張之權利均已歸屬或轉讓予李國隆2人，自無從再由李國隆2人讓與該等債權予聖德科公司。是聖德科公司就其因李國隆2人信託而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應有部分3分之1）部分，僅能請求自其因信託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之日即自109年8月1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另陳柏儒、吳威龍依序於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始分別登記為如附表一編號14、15所示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限閱卷第53、79頁），吉之福公司就此部分所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應僅能各自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起算。綜此，本件聖德科公司得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請求自105年10月1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土地部分，請求自109年8月1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部分，請求自110年1月1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吉之福公司則得就如附表二編號1、2、3所示土地部分，依序請求自105年10月1日、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⑷聖德科公司2人固再主張：參酌系爭建物興建完成時尚未公布施行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意旨，系爭建物之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有約定各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比例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例共有基地之情，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各就如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均無所有之建物，被上訴人則係有房無地，被上訴人自屬無權占有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按應有部分比例所得使用收益之土地，於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計算，無庸再乘以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云云。惟按建築物基地之使用權為基地所有權人所共同享有，除另有約定外，依民法第818條、第831條規定，建築物基地所有人仍依其應有部分比例對基地有全部使用收益之權。聖德科公司2人既未舉證系爭土地上現有各該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均係由永裕公司依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所約定之比例移轉而來，尚難僅以系爭土地各該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與其等就地上建物按樓層、戶數計算之比例相當為由，遽謂系爭土地各共有人間已約定各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比例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例共有基地，並進而推認被上訴人係專就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至被上訴人是否另對系爭土地之其他共有人擔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責，則非本件所應審究者。是聖德科公司2人此節主張，尚屬無據。
　⑸經依如附表三、四備註欄所示方式計算，聖德科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I」欄所示金額，並加計自如附表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J」欄所示金額（翁明輝、單林素香、李雨宸就其等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不得於聖德科公司上訴後為其更不利之判決，故聖德科公司得請求其等3人各給付之數額，仍應依原判決之認定即依序如原判決附表甲編號7、8、10所示）；羅祥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規定，得請求如附表四所示之人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四「H」欄所示金額，並加計自如附表四「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由羅祥綺代為受領；至逾此部分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
　㈡綜上所述，聖德科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I」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J」欄所示金額；羅祥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規定，請求如附表四所示之人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四「H」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四「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判命蔡辰青2人、陳巧華13人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所示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有未合，蔡辰青2人上訴意旨、陳巧華13人附帶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分別由本院依序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前開應准許部分，判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及所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部分，所持理由雖與本院略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蔡辰青2人上訴意旨、陳巧華13人附帶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上訴、附帶上訴。至聖德科公司2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等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聖德科公司2人就此部分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蔡辰青2人之上訴及陳巧華13人之附帶上訴均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後段、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附表一（聖德科公司主張土地遭無權占有土地部分）
		編號

		姓名

		建物 (
新北市○○區○○段○號)



		土地 (
新北市○○區○○段地號)



		遭占有之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應再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A)（新臺幣）

		自110年10月1日起應按月再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B)（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陳巧華

		1769

		699

		16.34

		14萬9,674元

		2,499元

		111年1月14日



		2

		羅仕俊

		1770

		699

		16.34

		14萬9,674元

		2,499元

		110年12月30日



		3

		余佩倩

		1750

		701

		16.09

		17萬81元

		2,839元

		110年12月30日



		4

		蔡辰青

		1784

		702

		16.19

		17萬1,205元

		2,859元

		110年12月30日



		5

		梁世民

		1781

		702

		16.19

		17萬1,205元

		2,857元

		110年12月30日



		6

		徐素琴

		1795

		705

		16.22

		17萬1,431元

		2,862元

		110年12月30日



		7

		翁明輝

		1799

		706

		16.18

		17萬987元

		2,855元

		110年12月30日



		8

		單林素香

		1806

		709

		15.94

		1萬2,684元

		2,814元

		110年12月30日



		9

		江秋香

		1811

		710

		16.25

		17萬1,749元

		2,868元

		110年12月30日



		10

		李雨宸

		3644

		711

		16.06

		16萬9,763元

		2,834元

		111年1月15日



		11

		高約仁

		5881

		721

		13.3

		19萬3,889元

		3,130元

		111年1月14日



		12

		許慧釧、
許慧淑、
許展慆、
許志雄

		1877

		725

		16.54

		20萬1,416元

		3,322元

		110年12月30日



		13

		汪古珍銀

		1914

		732

		8.07

		1萬3,669元

		1,522元

		111年1月14日



		14

		陳柏儒

		1909

		732

		16.13

		2萬7,324元

		3,044元

		111年1月14日



		15

		吳威龍

		1937

		740

		16.09

		2萬5,480元

		2,838元

		110年12月30日









附表二（羅祥綺主張土地遭無權占有部分）
		編號

		姓名

		建物（新北市○○區○○段○號）

		土地（新北市○○區○○段地號）

		遭占有之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應再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A)（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汪古珍銀

		1914

		732

		8.07

		6萬6,831元

		111年1月14日



		2

		陳柏儒

		1909

		732

		16.13

		13萬3,596元

		111年1月14日



		3

		吳威龍

		1937

		740

		16.09

		10萬4,686元

		110年12月30日









附表三（本院認聖德科公司得請求部分）
		（民國/新臺幣）

		


		


		


		


		


		


		


		


		


		


		


		


		


		


		


		




		編號

		姓名

		建物

		


		土地

		土地面積

		占用面積

		不　當　得　利

		


		


		


		


		


		


		


		


		利息起算日



		


		


		建號:
00市
00區
00段

		門牌：00市
00區
00路

		地號

		平方
公尺

		平方
公尺
(A)

		105年 10月1 日至 105年12月31日(92日)
(B)

		106年度
(C)

		107年度
(D)

		108年度
(E)

		109年度(F)
(109年8月19日至109年12月31日)

		110年1月1日至110年 9月30日(273日）(G)

		聖德科公司對土地之權利範圍
(H)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

		110
年 10 月 1 日起按 月應 給付之不 當得利(J)

		




		


		


		


		


		


		


		


		


		


		


		


		


		110年4月29日至110年9月30日(155日
）(G )

		


		


		


		




		1

		陳巧華

		1769

		00巷 
00號0樓

		699

		98.58

		16.43

		5,665元

		2萬2,476元

		2萬1,950元

		2萬1,950元

		1萬4,020元(10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8日)(F¹)；8,193元(109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F²)

		1萬6,614元

		1/2



		2萬6,747元

		926元

		111年1月14 日



		2

		羅仕俊

		1770

		00巷
00號
0樓

		699

		98.58

		16.43

		5,665元

		2萬2,476元

		2萬1,950元

		2萬1,950元

		1萬4,020元(10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8日)(F¹)；8,193元(109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F²)

		1萬6,614元

		1/2



		2萬6,747元

		926元

		110年12月 
30日



		3

		余佩倩

		1750

		00巷 
0號 
0樓

		701

		96.53

		16.09

		


		


		


		


		8,046元

		1萬6,271元

		1/3

		8,106元

		604元

		同上



		4

		蔡辰青

		1784

		00巷 
00號
0樓

		702

		97.16

		16.19

		


		


		


		


		8,096元

		1萬6,372元

		1/3

		8,156元

		608元

		同上



		5

		梁世民

		1781

		00巷
00號
0樓

		702

		97.16

		16.19

		


		


		


		


		8,096元

		1萬6,372元

		1/3

		8,156元

		608元

		同上



		6

		徐素琴

		1795

		00巷00號
0樓

		705

		97.3

		16.22

		


		


		


		


		8,111元

		1萬6,402元

		1/3

		8,171元

		609元

		同上



		7

		翁明輝

		1799

		00巷00號
0樓

		706

		97.05

		16.18

		7,253元

		2萬8,775元

		2萬8,101元

		2萬8,101元

		2萬8,438元

		2萬1,270元

		1/3

		4萬7,313元

		790元

		同上



		8

		單林素香

		1806

		00巷
0號
0樓

		709

		95.64

		15.94

		


		


		


		


		


		1萬1,897元

		1/3

		3,966元

		778元

		同上



		9

		江秋香

		1811

		00巷
0號
0樓

		710

		97.48

		16.25

		


		


		


		


		8,126元

		1萬6,432元

		1/3

		8,186元

		610元

		同上



		10

		李雨宸

		3644

		00巷
0號 
0樓

		711

		96.35

		16.06

		7,199元

		2萬8,561元

		2萬7,893元

		2萬7,893元

		2萬8,227元

		2萬1,112元

		1/3

		4萬6,962元

		784元

		111年1月15日



		11

		高約仁

		5881

		00巷
0號
0樓

		721

		79.77

		13.3

		


		


		


		


		7,792元

		1萬5,757元

		1/6

		3,925元

		293元

		111年1月14日



		12

		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

		1877

		00巷
0號
0樓

		725

		99.21

		16.54

		


		


		


		


		8,271元

		1萬6,726元

		1/6

		4,166元

		311元

		110年12月30日



		13

		汪古珍銀

		1914

		00巷
00號
0樓

		732

		96.79

		8.07

		


		


		


		


		


		8,161元

		1/4

		2,040元

		227元

		111年1月14日



		14

		陳柏儒

		1909

		00巷00號
0樓

		732

		96.79

		16.13

		


		


		


		


		


		1萬6,311元

		1/4

		4,078元

		454元

		同上



		15

		吳威龍

		1937

		00巷
00號
0樓

		740

		96.51

		16.09

		


		


		


		


		


		1萬6,271元

		1/3

		5,424元

		604元

		110年12月30日



		備註：
一、「I」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期間：
㈠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蔡辰青、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許慧釧4人之計算期間為109年8月19日至110年9月30日。
㈡翁明輝、李雨宸之計算期間為105年10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按原判決認定之年息6.5%計算)。
㈢單林素香之計算期間為110年4月29日至110年9月30日(按原判決認定之年息6.5%計算)。
㈣汪古珍銀、陳柏儒、吳威龍之計算期間為110年1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
二、每年度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年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占有日數/365×年息5%。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B)+(C)+(D)+(E)+(F)+(G)】×(H)
編號1至2部分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B)+(C)+(D)+(E)+(F¹)】×1/6＋【(F²)+(G)】×1/2
三、110年10月1日起按月應給付之不當得利數額(J)=110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年息5%÷12×(H)

		


		


		


		


		


		


		


		


		


		


		


		


		


		


		


		












附表四（本院認羅祥綺得請求給付部分）
		(民國/新臺幣)

		


		


		


		


		


		


		


		


		


		


		


		


		


		




		編號

		姓名

		建物

		


		土地

		土地面積

		占用面積

		不　當　得　利

		


		


		


		


		


		


		利息起算日



		


		


		建號:
00市00區
00段

		門牌：00市00區00路

		地號

		平方
公尺

		平方
公尺
(A)

		105年10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92日）(B)

		106年度(C)

		107年度(D)

		108年度(E)

		109年1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152日)
(F)

		權利範圍(G)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
(H)



		




		1

		汪古珍銀

		1914

		00巷000號0樓

		732

		96.79

		8.07

		2,783元

		1萬1,040元

		1萬782元

		1萬782元

		4,544元

		1/4

		9,983元

		111年1月14日



		2

		陳柏儒

		1909

		00巷00號0樓

		732

		96.79

		16.13

		


		


		1萬8,007元

		2萬1,550元

		9,082元

		1/4

		1萬2, 160元

		同上



		3

		吳威龍

		1937

		00巷00號0樓

		740

		96.51

		16.09

		


		1萬7,609元

		2萬1,496元

		2萬1,496元

		9,059元

		1/3

		2萬3,220元

		110年12月30日



		備註：
一、「H」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期間：
㈠汪古珍銀之計算期間為105年10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㈡陳柏儒之計算期間為107年3月2日至109年5月31日。
㈢吳威龍之計算期間為106年3月15日至109年5月31日。
二、每年度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年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占有日數/365×年息5%。
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H)＝【(B)＋(C)＋(D)＋(E)＋(F)】×(G) 。

		


		


		


		


		


		


		


		


		


		


		


		


		


		










附表五
		編號

		姓名

		給付內容



		 1

		蔡辰青

		蔡辰青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5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8元。



		 2

		汪古珍銀

		汪古珍銀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04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1月14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27元。
汪古珍銀應給付吉之福公司9,983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3

		陳巧華

		陳巧華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萬6,747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926元。



		 4

		羅仕俊

		羅仕俊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萬6,747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926元。



		 5

		余佩倩

		余佩倩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0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4元。



		 6

		梁世民

		梁世民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5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8元。



		 7

		徐素琴

		徐素琴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71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9元。



		 8

		江秋香

		江秋香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8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10元。



		 9

		高約仁

		高約仁應給付聖德科公司3,925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93元。



		10

		陳柏儒

		陳柏儒應給付聖德科公司4,078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454元。
陳柏儒應給付吉之福公司1萬2,16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11

		吳威龍

		吳威龍應給付聖德科公司5,424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5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4元。
吳威龍應給付吉之福公司2萬3,220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12

		許慧釧4人

		許慧釧4人應給付聖德科公司4,16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311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宏文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羅祥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殷廷律師

上  訴  人  蔡辰青  

            汪古珍銀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陳巧華  

            羅仕俊  

            余佩倩  

            梁世民  

            徐素琴  

            江秋香  

            高約仁  

            陳柏儒  

            吳威龍  

            許慧釧（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慧淑（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展慆（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志雄（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上 十三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家宏律師

被  上訴人  翁明輝  

            李雨宸  

            單林素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1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0年度原重訴字第4號

）提起上訴，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

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許慧釧、許慧淑、許展

慆、許志雄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命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及被上訴人陳巧華、羅

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

威龍依序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編號1至11所示本息部分，㈡命被上

訴人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編號12

所示本息部分，及㈢上開㈠、㈡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㈣訴訟費用之

裁判（除確定判決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在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之上訴、上訴人蔡辰青、汪

古珍銀之其餘上訴、附帶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聖德科投資有限

公司、羅祥綺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

各自負擔；關於上訴人蔡辰青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

限公司負擔五分之二，餘由上訴人蔡辰青負擔；關於上訴人汪古

珍銀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依序負擔

百分之十七、二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汪古珍銀負擔；關於附帶

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三十九、上

訴人羅祥綺負擔五十分之一、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各負擔百

分之九、被上訴人余佩倩、陳柏儒各負擔百分之五、被上訴人梁

世民、徐素琴、江秋香各負擔百分之六、被上訴人高約仁負擔百

分之三、被上訴人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連帶負擔百

分之三，餘由被上訴人吳威龍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審被告黃鈺媞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業據其繼承人即

    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下合稱許慧釧4人）聲

    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答辯㈠狀暨附帶上訴狀、繼承系統表、

    戶籍謄本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37至339、361至371頁），經

    核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上訴人單林素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事由，爰依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下稱聖德科公司）、羅祥

    綺（下與聖德科公司合稱聖德科公司2人）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聖德科公司2人主張：聖德科公司為坐落如附表一所示地號

    土地之所有權人【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示土地、編號11至1

    2所示土地係於109年8月19日依序因李國隆、陳碧華（下合

    稱李國隆2人）信託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

    ，其中應有部分6分之1係於100年5月5日因買賣登記取得，

    其餘應有部分3分之1方屬信託登記取得），聖德科公司並已

    受讓李國隆2人於該日前就前開土地所得主張之租金或損害

    賠償債權；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部分係於109年12月7日

    因買賣登記取得】，該地遭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自105年10月1

    日起（上訴人汪古珍銀及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柏儒、吳

    威龍部分、單林素香部分依序自110年1月1日、110年4月29

    日起）以如附表一所示建物無權占有如附表一「遭占有之土

    地面積」欄所示部分迄今，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因此各受有如

    原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14、17所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訴外人吉之福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之福公司）自100年6月

    3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為如附表二所示地號土地（即如附

    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下與如附表一所示地號土地合稱

    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該地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人自105年1

    0月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以如附表二所示建物（下與如附

    表一所示建物合稱系爭建物）無權占有如附表二「遭占有之

    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因而各受有如原

    判決附表五編號1至2、5所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羅祥

    綺為吉之福公司之債權人，經強制執行該公司財產仍不足受

    償，得代位受領該部分不當得利等情。依民法第179條、第2

    42條（羅祥綺請求部分）規定，請求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各給

    付聖德科公司如原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14、17所示金額、如

    附表二所示之人各給付吉之福公司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1至2

    、5所示金額，由羅祥綺代為受領，並依序就如原判決附表

    四、五「合計」欄所示金額均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均為聖德科公司2人為

    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各給

    付聖德科公司依序如原判決附表甲「I」欄、「利息起算日

    」編號1至14、17所示本金及法定遲延利息，並應自110年10

    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聖德科

    公司如原判決附表甲「J」欄所示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人

    各給付吉之福公司依序如原判決附表乙「H」欄、「利息起

    算日」編號1至2、5所示本金及法定遲延利息，由羅祥綺代

    為受領，駁回聖德科公司2人其餘之訴。聖德科公司2人、上

    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蔡辰青以降下合稱蔡辰青2人）分

    別就其等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即附帶上

    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

    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許慧釧4人（陳巧華以降下合稱

    陳巧華13人）亦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至未繫屬於

    本院部分，不另贅述】。並於本院聲明：㈠上訴聲明：⒈原判

    決關於駁回⑴聖德科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⑵羅祥綺後開第3項

    之訴，及⑶上開⑴、⑵部分假執行之聲請部分，均廢棄。⒉上開

    廢棄⑴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應再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

    表一欄位（A）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

    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之日止，

    按月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欄位（B）所示金額。⒊上開

    廢棄⑵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應再各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

    表二欄位（A）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

    綺代為受領。㈡答辯聲明：蔡辰青2人之上訴及陳巧華13人之

    附帶上訴均駁回。

二、單林素香雖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依其於本院準備

    程序到庭所為之陳述，與蔡辰青2人、陳巧華13人、被上訴

    人翁明輝、李雨宸（以上17人下與單林素香合稱被上訴人）

    則均以：系爭建物係於64年間由包含蔡辰青2人、羅世俊、

    高約仁（以上4人下合稱蔡辰青4人）之前手在內之原始屋主

    與訴外人永裕土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永裕公司）簽訂

    代建契約，並由當時系爭土地之地主出具土地使用權證明書

    供永裕公司興建而成，為領有建築及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物，

    永裕公司基於代建契約或其後銷售之買賣契約，對伊等之前

    手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永裕公司嗣改名惠國實

    業有限公司（下稱舊惠國公司），與77年3月4日經核准設立

    登記之惠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新惠國公司）實為同一法人

    ，後再改名為大吉祥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吉祥公

    司），聖德科公司受大吉祥公司之董事長陳碧華、董事李國

    隆信託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吉之福公司則為大吉祥公司

    之關係企業，均明知永裕公司對伊等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

    權之義務，以及該地係供系爭建物坐落使用，自應受該等債

    之契約拘束，伊等並得主張占有連鎖，要非無權占有系爭土

    地。況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長年未對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行

    使權利，其等現為本件請求，亦屬權利濫用或已權利失效，

    聖德科公司2人仍不得向伊等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縱認得為請求，考量系爭建物已屬老舊且附近環境惡劣

    ，至多應以申報地價年息3%計算，始為適當，且吳威龍係於

    106年3月15日始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5（即附表二編號3）所

    示建物，其應給付部分亦應自該日始得起算等語，資為抗辯

    。蔡辰青2人於本院聲明：㈠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⑴命蔡辰

    青給付4萬7,342元本息部分及按月給付790元部分、⑵命汪古

    珍銀給付聖德科公司2,652元本息、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96

    元、給付吉之福公司1萬2,967元本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部

    分，及⑶前開⑴、⑵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⒉上開廢棄⑴部

    分，聖德科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⒊上

    開廢棄⑵部分，聖德科公司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㈡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陳巧華13

    人於本院聲明：㈠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命陳巧華13人

    給付及按月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⒉上

    開廢棄部分，聖德科公司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㈡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另翁明輝

    、李雨宸、單林素香則均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

    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

    ，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

    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此亦為最高法院

    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要旨所明揭。經查：

　⒈聖德科公司主張其於109年8月19日依序自李國隆、陳碧華信

    託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10、11至12所示地號土地（如

    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其中應有部分6分之1係於100年5

    月5日另因買賣登記取得，其餘應有部分3分之1方屬信託登

    記取得），並於109年12月7日因買賣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

    13至15所示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三（H）欄編號1至

    15所示，另如附表二所示地號土地（即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

    所示土地）自100年6月3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為吉之福公

    司所有，應有部分如附表四（G）欄編號1至3所示等情，業

    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

    契約書、不動產信託契約、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原

    審卷一第201至203、211至231、237至249、257至265、275

    至277、291至295頁、卷二第551至554頁、卷三第63至83、9

    5至123、135至149、159、175至187、205至231、235至247

    、281至289、323至331頁、卷四第17至24頁）；被上訴人所

    有之系爭建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被上訴人現仍以系爭建物

    占有該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等

    情，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憑（見原審限閱卷第7至9、17

    至21、25、29、33、39至41、45至47、51至53、79頁），並

    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8、38至40、427至428

    頁），上開事實自均先堪認定。

　⒉次依被上訴人所提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

    、代建契約書暨相關付款資料、使用執照（見原審卷四第83

    至101、121至219、405至431頁），可徵系爭建物係由蔡辰

    青4人之前手等人委託永裕公司代建而成，嗣由被上訴人陸

    續經繼承、贈與、買賣之法律關係繼受取得該等建物之所有

    權。被上訴人雖均辯稱：系爭建物係由系爭土地之地主出具

    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供永裕公司興建而成，依伊等前手與永裕

    公司所訂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永裕公司負有移轉所有權予

    伊等前手之義務，而永裕公司與大吉祥公司為同一公司，聖

    德科公司受身為大吉祥公司董事長、董事之李國隆2人信託

    而取得系爭土地絕大部分之所有權，吉之福公司則為大吉祥

    公司之關係企業，均明知永裕公司對被上訴人負有移轉系爭

    土地所有權之義務，以及該地係供系爭建物坐落使用，自應

    受該等債之契約之拘束，伊等即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云云。

    然：

　⑴按債之契約，除有特別情事外，其效力不及於契約以外之第

    三人。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

    三人。因此在二重買賣之場合，出賣人如已將不動產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與後買受人，前買受人縱已占有不動產，後買受

    人仍得基於所有權請求前買受人返還所有物，前買受人即不

    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買賣關係，對抗後買受人。又使用借貸

    為無償契約，原屬貸與人與使用人間之特定債之關係，僅於

    當事人間有其效力，非如租賃之有民法第425條之規定。再

    按占有連鎖，為多次連續的有權源占有。倘物之占有人與移

    轉占有之中間人，暨中間人與所有人間，均有基於一定債之

    關係合法取得之占有權源，且中間人移轉占有予占有人不違

    反其與前手間債之關係內容者，即成立占有連鎖。物之占有

    人基於占有連鎖，對於物之所有人具有占有之正當權源；此

    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

    ，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83年台上

    字第3243號判例、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103年度台上字

    第138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37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

    判決參照）。永裕公司縱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

    人前手之義務，並已因移轉系爭建物之占有而併同移轉系爭

    土地之占有予被上訴人前手，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僅被上訴

    人前手得基於該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對永裕公司主張有權占

    有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之原地主縱同意永裕公司使用該地興

    建系爭建物，然此亦僅係其等間之使用借貸契約，復不拘束

    該債之契約以外之人。至蔡辰青所提原法院77年度訴字第56

    5號判決、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判決（見本院卷二

    第443至479頁），僅能證明永裕公司（是時已改名為舊惠國

    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有土地買賣爭議，並經永裕公司

    將請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之權利讓與該案原告，惟仍

    非可認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間存有何契約關係，而得使被上

    訴人有權占有系爭土地。是被上訴人已無從逕以永裕公司與

    其等前手訂有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以及永裕公司與系爭土

    地原地主間就該地存有使用借貸關係為由，辯稱其等對系爭

    土地係屬有權占有。

　⑵永裕公司於改名為舊惠國公司後，已於74年8月間經撤銷登記

    在案等情，業有舊惠國公司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並經本院調取該公司之

    登記卷宗核閱無誤。新惠國公司雖與舊惠國公司使用相同之

    公司名稱，惟新惠國公司係於舊惠國公司經撤銷登記後之77

    年3月4日始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核准設立登記，且與舊惠國

    公司之統一編號、資本額、公司所在地及股東均不相同，兩

    者實屬不同法人之事實，復有新惠國公司之有限公司設立登

    記事項卡、新北市政府114年3月2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2

    0817號函、114年7月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0347號函附

    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58、163、283頁），縱新惠國

    公司係於舊惠國公司人格尚未經清算完結而消滅前即經准許

    設立登記，亦僅屬兩者誤用重複公司名稱之問題，仍不能因

    此即認係同一法人。至被上訴人雖另質疑新惠國公司之創始

    股東蕭銘志、蕭健義、蕭清溢、蕭文雄、蕭聖聰等人均為舊

    惠國公司董事長蕭石定之子女云云，不論屬實與否，亦均於

    該2公司係不同法人格之認定無影響。是被上訴人以大吉祥

    公司係由新惠國公司更名而來，辯稱大吉祥公司與永裕公司

    實屬同一公司云云，要非可採。李國隆2人雖為大吉祥公司

    之董事長及董事，此經本院調取該公司登記卷宗查閱無訛，

    惟永裕公司與大吉祥公司既非同一法人，被上訴人又未證明

    李國隆2人與營運永裕公司之人為同一經營團隊，併其等2人

    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係直接受讓自永裕公司等節，另其所辯

    吉之福公司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云云，復為上訴人所否

    認，亦未見被上訴人就此舉證已實其說，是已難遽認李國隆

    2人、吉之福公司有何知悉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前手訂有代

    建契約或買賣契約，以及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就該

    地存有使用借貸關係等情事，並進而因李國隆2人與聖德科

    公司締結信託契約而為後者所知悉。況本件並無須使前述債

    之契約發生「債權物權化」效力之特別情事存在，蔡辰青所

    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係該案當事人就各

    自所有土地締結契約目的隱含拘束受讓人意思之互易契約，

    於具備一定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而得達於與不動產登記之

    公示效果等量齊觀之狀況下，使該債之契約對受讓第三人繼

    續存在，與本件純係永裕公司對被上訴人前手因債務不履行

    而未併同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致該地所有權歸屬與現實占

    有使用狀態分離之情節有別，不能比附援引。是不論李國隆

    2人、聖德科公司、吉之福公司已否知悉永裕公司與被上訴

    人前手、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存有前述債之契約，

    亦均無從因此即使該等債之契約得發生拘束契約以外第三人

    之效力，被上訴人仍不得以之作為其等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

    權源。

　⑶至系爭土地之占有固由永裕公司併同系爭建物之占有移轉予

    被上訴人之前手，惟系爭土地既已經原地主另將占有權源連

    同所有權輾轉讓與李國隆2人、吉之福公司之前手，其中如

    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

    僅其中應有部分3分之1）嗣再由李國隆2人信託予聖德科公

    司，李國隆2人、聖德科公司及吉之福公司與被上訴人及其

    前手間就系爭土地並非多次連續之占有關係，被上訴人之前

    手實則亦未曾自永裕公司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以讓

    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無從因此成立占有連鎖而得以主張

    有權占有系爭土地。綜此，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所占系爭土

    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並無合法

    使用權源，係屬無權占有等情，自甚明確。

　⒋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依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

    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又土地法第97條所

    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

    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土地法施

    行法第25條亦有明定。而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

    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則土地法第97條第

    1項所謂土地申報總價即指該土地之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

    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

    ，公有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

    ，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前段分別定

    有明文。上開規定以年息10%為限，乃指租金之最高限額而

    言，非謂所有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10%計算之，尚須斟

    酌基地之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

    、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855號

    、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

　⑴本件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

    地面積」欄所示部分，依社會通常之觀念，可獲致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並使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損害，且被上訴人

    受有前開利益並無法律上原因。系爭建物既無占有系爭土地

    之合法權源，上訴人向其前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請求

    被上訴人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責，並非專以損害

    被上訴人為目的，難謂非屬正當權利之行使；又前開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因被上訴人持續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而不斷發

    生，上訴人於110年9月間起訴請求自該月回溯5年至105年10

    月1日起算（汪古珍銀及陳柏儒、吳威龍就附表一編號13至1

    5所示土地部分、單林素香部分，係依序主張自110年1月1日

    、110年4月2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無因長

    年未行使權利而可認足使被上訴人正當信賴其已不欲行使權

    利之可言。另羅祥綺為吉之福公司之債權人，前經向原法院

    聲請強制執行吉之福公司之財產未能全數受償等情，業據其

    提出原法院109年8月31日北院忠107司執火字第41258號債權

    憑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43至44頁），又吉之福公司本得行

    使本件債權卻未為之，堪認有怠於行使其權利之情。從而，

    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羅祥綺部分）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羅祥綺請求部分係向

    吉之福公司給付，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自屬有據。

　⑵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於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巷弄內，接近

    該區主要幹道，並為惠國市場所在區域，交通及生活機能固

    尚稱便利，惟與臺北市東區、信義區等頂級商圈地段之土地

    利用程度仍有相當差距，並考量其上坐落之系爭建物均係64

    年興建而成，年代久遠，不僅建物老舊且環境雜亂等土地利

    用狀況，有現場照片、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

    第297至310頁、限閱卷第7至9、17至21、25、29、33、39至

    41、45至47、51至53、79頁），認本件被上訴人因無權占有

    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利益之不當得利，應以系爭土地遭

    無權占有之各年度申報地價年息之5%為適當。

　⑶再觀李國隆係於100年7月21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

    地應有部分3分之1及如附表一編號3至10所示土地之所有權

    ，另陳碧華則於100年4月18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1至12所示

    土地所有權，並依序於100年12月8日、同年月7日信託登記

    予吉之福公司，嗣再於109年8月19日由李國隆2人將受託人

    自吉之福公司變更為聖德科公司等情，有新北市地籍異動索

    引可查（見原審卷三第69至71、81至83、101至103、109至1

    13、121至123、145至147、183至187、213至217、227至229

    、245頁）；又聖德科公司於100年5月23日另因買賣登記取

    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之事實，復有

    該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1頁）。

    聖德科公司固主張依其與李國隆2人所訂不動產信託補充協

    議書第1條約定（見本院卷一第449、453頁），其已受讓李

    國隆2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

    所示部分僅應有部分3分之1）對占有人所得主張之租金或損

    害賠償債權云云。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係不動產所

    有權人就原應由其享有之不動產使用利益，因無法律上原因

    遭無權占有人取得所生者，觀吉之福公司自100年12月間起

    即因信託登記為前開土地之所有權人，聖德科公司未證明吉

    之福公司於前開土地受託期間對占有人所得主張之權利均已

    歸屬或轉讓予李國隆2人，自無從再由李國隆2人讓與該等債

    權予聖德科公司。是聖德科公司就其因李國隆2人信託而取

    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

    分僅應有部分3分之1）部分，僅能請求自其因信託登記為土

    地所有權人之日即自109年8月1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另陳柏儒、吳威龍依序於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

    日始分別登記為如附表一編號14、15所示土地之所有權人（

    見原審限閱卷第53、79頁），吉之福公司就此部分所得請求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應僅能各自107年3月2日、106年

    3月15日起算。綜此，本件聖德科公司得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

    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請求自105年10月1日起算之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

    分3分之1、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土地部分，請求自109年

    8月1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如附表一編號13

    至15所示部分，請求自110年1月1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吉之福公司則得就如附表二編號1、2、3所示土地

    部分，依序請求自105年10月1日、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

    5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⑷聖德科公司2人固再主張：參酌系爭建物興建完成時尚未公布

    施行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意旨，系爭建物之各區分所有

    權人應有約定各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比例與專有部分

    總面積比例共有基地之情，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各就如

    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均無所有之建物，被上訴人則係有房無

    地，被上訴人自屬無權占有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按應有

    部分比例所得使用收益之土地，於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計

    算，無庸再乘以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應有

    部分比例云云。惟按建築物基地之使用權為基地所有權人所

    共同享有，除另有約定外，依民法第818條、第831條規定，

    建築物基地所有人仍依其應有部分比例對基地有全部使用收

    益之權。聖德科公司2人既未舉證系爭土地上現有各該共有

    人之應有部分均係由永裕公司依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所約定

    之比例移轉而來，尚難僅以系爭土地各該共有人應有部分比

    例與其等就地上建物按樓層、戶數計算之比例相當為由，遽

    謂系爭土地各共有人間已約定各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

    比例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例共有基地，並進而推認被上訴人

    係專就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使

    用收益，至被上訴人是否另對系爭土地之其他共有人擔負給

    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責，則非本件所應審究者。是聖

    德科公司2人此節主張，尚屬無據。

　⑸經依如附表三、四備註欄所示方式計算，聖德科公司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給付聖德科公司如

    附表三「I」欄所示金額，並加計自如附表三「利息起算日

    」欄所示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

    之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所示土地

    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J」欄所示金額（

    翁明輝、單林素香、李雨宸就其等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基於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不得於聖德科公司上訴後為其更

    不利之判決，故聖德科公司得請求其等3人各給付之數額，

    仍應依原判決之認定即依序如原判決附表甲編號7、8、10所

    示）；羅祥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規定，得請求如附表

    四所示之人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四「H」欄所示金額，並

    加計自如附表四「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由羅祥綺代為受領；至逾此部分之請求，非屬正當，

    不應准許。

　㈡綜上所述，聖德科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如附表三所

    示之人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I」欄所示金額，及自如

    附表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自110年10月1日起

    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

    科公司如附表三「J」欄所示金額；羅祥綺依民法第179條、

    第242條規定，請求如附表四所示之人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

    表四「H」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四「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

    綺代為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

    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判命蔡辰青2人、陳巧華13人各給付

    超過如附表五所示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有

    未合，蔡辰青2人上訴意旨、陳巧華13人附帶上訴意旨分別

    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分

    別由本院依序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前開應准

    許部分，判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及所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部分，所持理由雖與本院略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

    應予以維持，蔡辰青2人上訴意旨、陳巧華13人附帶上訴意

    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上訴、附帶上訴。至聖德科公司2人

    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等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

    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聖德科公司2人就此部分上

    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蔡辰青2人之上訴及陳巧華13人之附帶上訴

    均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均

    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

    、第78條、第85條第1項後段、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附表一（聖德科公司主張土地遭無權占有土地部分）

編號 姓名 建物 ( 新北市○○區○○段○號)  土地 ( 新北市○○區○○段地號)  遭占有之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應再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A)（新臺幣） 自110年10月1日起應按月再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B)（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陳巧華 1769 699 16.34 14萬9,674元 2,499元 111年1月14日 2 羅仕俊 1770 699 16.34 14萬9,674元 2,499元 110年12月30日 3 余佩倩 1750 701 16.09 17萬81元 2,839元 110年12月30日 4 蔡辰青 1784 702 16.19 17萬1,205元 2,859元 110年12月30日 5 梁世民 1781 702 16.19 17萬1,205元 2,857元 110年12月30日 6 徐素琴 1795 705 16.22 17萬1,431元 2,862元 110年12月30日 7 翁明輝 1799 706 16.18 17萬987元 2,855元 110年12月30日 8 單林素香 1806 709 15.94 1萬2,684元 2,814元 110年12月30日 9 江秋香 1811 710 16.25 17萬1,749元 2,868元 110年12月30日 10 李雨宸 3644 711 16.06 16萬9,763元 2,834元 111年1月15日 11 高約仁 5881 721 13.3 19萬3,889元 3,130元 111年1月14日 12 許慧釧、 許慧淑、 許展慆、 許志雄 1877 725 16.54 20萬1,416元 3,322元 110年12月30日 13 汪古珍銀 1914 732 8.07 1萬3,669元 1,522元 111年1月14日 14 陳柏儒 1909 732 16.13 2萬7,324元 3,044元 111年1月14日 15 吳威龍 1937 740 16.09 2萬5,480元 2,838元 110年12月30日 



附表二（羅祥綺主張土地遭無權占有部分）

編號 姓名 建物（新北市○○區○○段○號） 土地（新北市○○區○○段地號） 遭占有之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應再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A)（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汪古珍銀 1914 732 8.07 6萬6,831元 111年1月14日 2 陳柏儒 1909 732 16.13 13萬3,596元 111年1月14日 3 吳威龍 1937 740 16.09 10萬4,686元 110年12月30日 



附表三（本院認聖德科公司得請求部分）

（民國/新臺幣）                 編號 姓名 建物  土地 土地面積 占用面積 不　當　得　利         利息起算日   建號: 00市 00區 00段 門牌：00市 00區 00路 地號 平方 公尺 平方 公尺 (A) 105年 10月1 日至 105年12月31日(92日) (B) 106年度 (C) 107年度 (D) 108年度 (E) 109年度(F) (109年8月19日至109年12月31日) 110年1月1日至110年 9月30日(273日）(G) 聖德科公司對土地之權利範圍 (H)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 110 年 10 月 1 日起按 月應 給付之不 當得利(J)              110年4月29日至110年9月30日(155日 ）(G )     1 陳巧華 1769 00巷  00號0樓 699 98.58 16.43 5,665元 2萬2,476元 2萬1,950元 2萬1,950元 1萬4,020元(10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8日)(F¹)；8,193元(109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F²) 1萬6,614元 1/2  2萬6,747元 926元 111年1月14 日 2 羅仕俊 1770 00巷 00號 0樓 699 98.58 16.43 5,665元 2萬2,476元 2萬1,950元 2萬1,950元 1萬4,020元(10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8日)(F¹)；8,193元(109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F²) 1萬6,614元 1/2  2萬6,747元 926元 110年12月  30日 3 余佩倩 1750 00巷  0號  0樓 701 96.53 16.09     8,046元 1萬6,271元 1/3 8,106元 604元 同上 4 蔡辰青 1784 00巷  00號 0樓 702 97.16 16.19     8,096元 1萬6,372元 1/3 8,156元 608元 同上 5 梁世民 1781 00巷 00號 0樓 702 97.16 16.19     8,096元 1萬6,372元 1/3 8,156元 608元 同上 6 徐素琴 1795 00巷00號 0樓 705 97.3 16.22     8,111元 1萬6,402元 1/3 8,171元 609元 同上 7 翁明輝 1799 00巷00號 0樓 706 97.05 16.18 7,253元 2萬8,775元 2萬8,101元 2萬8,101元 2萬8,438元 2萬1,270元 1/3 4萬7,313元 790元 同上 8 單林素香 1806 00巷 0號 0樓 709 95.64 15.94      1萬1,897元 1/3 3,966元 778元 同上 9 江秋香 1811 00巷 0號 0樓 710 97.48 16.25     8,126元 1萬6,432元 1/3 8,186元 610元 同上 10 李雨宸 3644 00巷 0號  0樓 711 96.35 16.06 7,199元 2萬8,561元 2萬7,893元 2萬7,893元 2萬8,227元 2萬1,112元 1/3 4萬6,962元 784元 111年1月15日 11 高約仁 5881 00巷 0號 0樓 721 79.77 13.3     7,792元 1萬5,757元 1/6 3,925元 293元 111年1月14日 12 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 1877 00巷 0號 0樓 725 99.21 16.54     8,271元 1萬6,726元 1/6 4,166元 311元 110年12月30日 13 汪古珍銀 1914 00巷 00號 0樓 732 96.79 8.07      8,161元 1/4 2,040元 227元 111年1月14日 14 陳柏儒 1909 00巷00號 0樓 732 96.79 16.13      1萬6,311元 1/4 4,078元 454元 同上 15 吳威龍 1937 00巷 00號 0樓 740 96.51 16.09      1萬6,271元 1/3 5,424元 604元 110年12月30日 備註： 一、「I」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期間： ㈠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蔡辰青、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許慧釧4人之計算期間為109年8月19日至110年9月30日。 ㈡翁明輝、李雨宸之計算期間為105年10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按原判決認定之年息6.5%計算)。 ㈢單林素香之計算期間為110年4月29日至110年9月30日(按原判決認定之年息6.5%計算)。 ㈣汪古珍銀、陳柏儒、吳威龍之計算期間為110年1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 二、每年度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年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占有日數/365×年息5%。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B)+(C)+(D)+(E)+(F)+(G)】×(H) 編號1至2部分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B)+(C)+(D)+(E)+(F¹)】×1/6＋【(F²)+(G)】×1/2 三、110年10月1日起按月應給付之不當得利數額(J)=110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年息5%÷12×(H)                 





附表四（本院認羅祥綺得請求給付部分）

(民國/新臺幣)               編號 姓名 建物  土地 土地面積 占用面積 不　當　得　利       利息起算日   建號: 00市00區 00段 門牌：00市00區00路 地號 平方 公尺 平方 公尺 (A) 105年10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92日）(B) 106年度(C) 107年度(D) 108年度(E) 109年1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152日) (F) 權利範圍(G)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 (H)   1 汪古珍銀 1914 00巷000號0樓 732 96.79 8.07 2,783元 1萬1,040元 1萬782元 1萬782元 4,544元 1/4 9,983元 111年1月14日 2 陳柏儒 1909 00巷00號0樓 732 96.79 16.13   1萬8,007元 2萬1,550元 9,082元 1/4 1萬2, 160元 同上 3 吳威龍 1937 00巷00號0樓 740 96.51 16.09  1萬7,609元 2萬1,496元 2萬1,496元 9,059元 1/3 2萬3,220元 110年12月30日 備註： 一、「H」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期間： ㈠汪古珍銀之計算期間為105年10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㈡陳柏儒之計算期間為107年3月2日至109年5月31日。 ㈢吳威龍之計算期間為106年3月15日至109年5月31日。 二、每年度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年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占有日數/365×年息5%。 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H)＝【(B)＋(C)＋(D)＋(E)＋(F)】×(G) 。               



附表五

編號 姓名 給付內容  1 蔡辰青 蔡辰青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5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8元。  2 汪古珍銀 汪古珍銀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04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1月14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27元。 汪古珍銀應給付吉之福公司9,983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3 陳巧華 陳巧華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萬6,747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926元。  4 羅仕俊 羅仕俊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萬6,747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926元。  5 余佩倩 余佩倩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0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4元。  6 梁世民 梁世民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5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8元。  7 徐素琴 徐素琴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71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9元。  8 江秋香 江秋香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8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10元。  9 高約仁 高約仁應給付聖德科公司3,925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93元。 10 陳柏儒 陳柏儒應給付聖德科公司4,078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454元。 陳柏儒應給付吉之福公司1萬2,16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11 吳威龍 吳威龍應給付聖德科公司5,424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5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4元。 吳威龍應給付吉之福公司2萬3,220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12 許慧釧4人 許慧釧4人應給付聖德科公司4,16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311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宏文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羅祥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殷廷律師
上  訴  人  蔡辰青  
            汪古珍銀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陳巧華  
            羅仕俊  
            余佩倩  
            梁世民  
            徐素琴  
            江秋香  
            高約仁  
            陳柏儒  
            吳威龍  
            許慧釧（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慧淑（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展慆（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志雄（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上 十三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家宏律師
被  上訴人  翁明輝  
            李雨宸  
            單林素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0年度原重訴字第4號）提起上訴，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命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及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依序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編號1至11所示本息部分，㈡命被上訴人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編號12所示本息部分，及㈢上開㈠、㈡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㈣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判決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之上訴、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之其餘上訴、附帶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各自負擔；關於上訴人蔡辰青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二，餘由上訴人蔡辰青負擔；關於上訴人汪古珍銀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依序負擔百分之十七、二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汪古珍銀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三十九、上訴人羅祥綺負擔五十分之一、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各負擔百分之九、被上訴人余佩倩、陳柏儒各負擔百分之五、被上訴人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各負擔百分之六、被上訴人高約仁負擔百分之三、被上訴人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連帶負擔百分之三，餘由被上訴人吳威龍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審被告黃鈺媞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業據其繼承人即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下合稱許慧釧4人）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答辯㈠狀暨附帶上訴狀、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37至339、361至371頁），經核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上訴人單林素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事由，爰依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下稱聖德科公司）、羅祥綺（下與聖德科公司合稱聖德科公司2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聖德科公司2人主張：聖德科公司為坐落如附表一所示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示土地、編號11至12所示土地係於109年8月19日依序因李國隆、陳碧華（下合稱李國隆2人）信託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其中應有部分6分之1係於100年5月5日因買賣登記取得，其餘應有部分3分之1方屬信託登記取得），聖德科公司並已受讓李國隆2人於該日前就前開土地所得主張之租金或損害賠償債權；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部分係於109年12月7日因買賣登記取得】，該地遭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自105年10月1日起（上訴人汪古珍銀及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柏儒、吳威龍部分、單林素香部分依序自110年1月1日、110年4月29日起）以如附表一所示建物無權占有如附表一「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迄今，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因此各受有如原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14、17所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訴外人吉之福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之福公司）自100年6月3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為如附表二所示地號土地（即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下與如附表一所示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該地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以如附表二所示建物（下與如附表一所示建物合稱系爭建物）無權占有如附表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因而各受有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1至2、5所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羅祥綺為吉之福公司之債權人，經強制執行該公司財產仍不足受償，得代位受領該部分不當得利等情。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羅祥綺請求部分）規定，請求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原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14、17所示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各給付吉之福公司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1至2、5所示金額，由羅祥綺代為受領，並依序就如原判決附表四、五「合計」欄所示金額均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均為聖德科公司2人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各給付聖德科公司依序如原判決附表甲「I」欄、「利息起算日」編號1至14、17所示本金及法定遲延利息，並應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原判決附表甲「J」欄所示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各給付吉之福公司依序如原判決附表乙「H」欄、「利息起算日」編號1至2、5所示本金及法定遲延利息，由羅祥綺代為受領，駁回聖德科公司2人其餘之訴。聖德科公司2人、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蔡辰青以降下合稱蔡辰青2人）分別就其等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許慧釧4人（陳巧華以降下合稱陳巧華13人）亦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至未繫屬於本院部分，不另贅述】。並於本院聲明：㈠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⑴聖德科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⑵羅祥綺後開第3項之訴，及⑶上開⑴、⑵部分假執行之聲請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⑴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應再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欄位（A）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欄位（B）所示金額。⒊上開廢棄⑵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應再各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二欄位（A）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㈡答辯聲明：蔡辰青2人之上訴及陳巧華13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二、單林素香雖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依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到庭所為之陳述，與蔡辰青2人、陳巧華13人、被上訴人翁明輝、李雨宸（以上17人下與單林素香合稱被上訴人）則均以：系爭建物係於64年間由包含蔡辰青2人、羅世俊、高約仁（以上4人下合稱蔡辰青4人）之前手在內之原始屋主與訴外人永裕土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永裕公司）簽訂代建契約，並由當時系爭土地之地主出具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供永裕公司興建而成，為領有建築及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物，永裕公司基於代建契約或其後銷售之買賣契約，對伊等之前手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永裕公司嗣改名惠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舊惠國公司），與77年3月4日經核准設立登記之惠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新惠國公司）實為同一法人，後再改名為大吉祥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吉祥公司），聖德科公司受大吉祥公司之董事長陳碧華、董事李國隆信託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吉之福公司則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均明知永裕公司對伊等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以及該地係供系爭建物坐落使用，自應受該等債之契約拘束，伊等並得主張占有連鎖，要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況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長年未對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行使權利，其等現為本件請求，亦屬權利濫用或已權利失效，聖德科公司2人仍不得向伊等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縱認得為請求，考量系爭建物已屬老舊且附近環境惡劣，至多應以申報地價年息3%計算，始為適當，且吳威龍係於106年3月15日始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5（即附表二編號3）所示建物，其應給付部分亦應自該日始得起算等語，資為抗辯。蔡辰青2人於本院聲明：㈠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⑴命蔡辰青給付4萬7,342元本息部分及按月給付790元部分、⑵命汪古珍銀給付聖德科公司2,652元本息、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96元、給付吉之福公司1萬2,967元本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部分，及⑶前開⑴、⑵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⒉上開廢棄⑴部分，聖德科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⒊上開廢棄⑵部分，聖德科公司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陳巧華13人於本院聲明：㈠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命陳巧華13人給付及按月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聖德科公司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另翁明輝、李雨宸、單林素香則均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此亦為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要旨所明揭。經查：
　⒈聖德科公司主張其於109年8月19日依序自李國隆、陳碧華信託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10、11至12所示地號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其中應有部分6分之1係於100年5月5日另因買賣登記取得，其餘應有部分3分之1方屬信託登記取得），並於109年12月7日因買賣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三（H）欄編號1至15所示，另如附表二所示地號土地（即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自100年6月3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為吉之福公司所有，應有部分如附表四（G）欄編號1至3所示等情，業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不動產信託契約、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01至203、211至231、237至249、257至265、275至277、291至295頁、卷二第551至554頁、卷三第63至83、95至123、135至149、159、175至187、205至231、235至247、281至289、323至331頁、卷四第17至24頁）；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建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被上訴人現仍以系爭建物占有該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等情，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憑（見原審限閱卷第7至9、17至21、25、29、33、39至41、45至47、51至53、79頁），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8、38至40、427至428頁），上開事實自均先堪認定。
　⒉次依被上訴人所提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代建契約書暨相關付款資料、使用執照（見原審卷四第83至101、121至219、405至431頁），可徵系爭建物係由蔡辰青4人之前手等人委託永裕公司代建而成，嗣由被上訴人陸續經繼承、贈與、買賣之法律關係繼受取得該等建物之所有權。被上訴人雖均辯稱：系爭建物係由系爭土地之地主出具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供永裕公司興建而成，依伊等前手與永裕公司所訂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永裕公司負有移轉所有權予伊等前手之義務，而永裕公司與大吉祥公司為同一公司，聖德科公司受身為大吉祥公司董事長、董事之李國隆2人信託而取得系爭土地絕大部分之所有權，吉之福公司則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均明知永裕公司對被上訴人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以及該地係供系爭建物坐落使用，自應受該等債之契約之拘束，伊等即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云云。然：
　⑴按債之契約，除有特別情事外，其效力不及於契約以外之第三人。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因此在二重買賣之場合，出賣人如已將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後買受人，前買受人縱已占有不動產，後買受人仍得基於所有權請求前買受人返還所有物，前買受人即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買賣關係，對抗後買受人。又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原屬貸與人與使用人間之特定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非如租賃之有民法第425條之規定。再按占有連鎖，為多次連續的有權源占有。倘物之占有人與移轉占有之中間人，暨中間人與所有人間，均有基於一定債之關係合法取得之占有權源，且中間人移轉占有予占有人不違反其與前手間債之關係內容者，即成立占有連鎖。物之占有人基於占有連鎖，對於物之所有人具有占有之正當權源；此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3243號判例、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38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37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參照）。永裕公司縱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前手之義務，並已因移轉系爭建物之占有而併同移轉系爭土地之占有予被上訴人前手，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僅被上訴人前手得基於該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對永裕公司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之原地主縱同意永裕公司使用該地興建系爭建物，然此亦僅係其等間之使用借貸契約，復不拘束該債之契約以外之人。至蔡辰青所提原法院77年度訴字第565號判決、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判決（見本院卷二第443至479頁），僅能證明永裕公司（是時已改名為舊惠國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有土地買賣爭議，並經永裕公司將請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之權利讓與該案原告，惟仍非可認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間存有何契約關係，而得使被上訴人有權占有系爭土地。是被上訴人已無從逕以永裕公司與其等前手訂有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以及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就該地存有使用借貸關係為由，辯稱其等對系爭土地係屬有權占有。
　⑵永裕公司於改名為舊惠國公司後，已於74年8月間經撤銷登記在案等情，業有舊惠國公司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並經本院調取該公司之登記卷宗核閱無誤。新惠國公司雖與舊惠國公司使用相同之公司名稱，惟新惠國公司係於舊惠國公司經撤銷登記後之77年3月4日始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核准設立登記，且與舊惠國公司之統一編號、資本額、公司所在地及股東均不相同，兩者實屬不同法人之事實，復有新惠國公司之有限公司設立登記事項卡、新北市政府114年3月2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20817號函、114年7月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0347號函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58、163、283頁），縱新惠國公司係於舊惠國公司人格尚未經清算完結而消滅前即經准許設立登記，亦僅屬兩者誤用重複公司名稱之問題，仍不能因此即認係同一法人。至被上訴人雖另質疑新惠國公司之創始股東蕭銘志、蕭健義、蕭清溢、蕭文雄、蕭聖聰等人均為舊惠國公司董事長蕭石定之子女云云，不論屬實與否，亦均於該2公司係不同法人格之認定無影響。是被上訴人以大吉祥公司係由新惠國公司更名而來，辯稱大吉祥公司與永裕公司實屬同一公司云云，要非可採。李國隆2人雖為大吉祥公司之董事長及董事，此經本院調取該公司登記卷宗查閱無訛，惟永裕公司與大吉祥公司既非同一法人，被上訴人又未證明李國隆2人與營運永裕公司之人為同一經營團隊，併其等2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係直接受讓自永裕公司等節，另其所辯吉之福公司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云云，復為上訴人所否認，亦未見被上訴人就此舉證已實其說，是已難遽認李國隆2人、吉之福公司有何知悉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前手訂有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以及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就該地存有使用借貸關係等情事，並進而因李國隆2人與聖德科公司締結信託契約而為後者所知悉。況本件並無須使前述債之契約發生「債權物權化」效力之特別情事存在，蔡辰青所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係該案當事人就各自所有土地締結契約目的隱含拘束受讓人意思之互易契約，於具備一定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而得達於與不動產登記之公示效果等量齊觀之狀況下，使該債之契約對受讓第三人繼續存在，與本件純係永裕公司對被上訴人前手因債務不履行而未併同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致該地所有權歸屬與現實占有使用狀態分離之情節有別，不能比附援引。是不論李國隆2人、聖德科公司、吉之福公司已否知悉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前手、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存有前述債之契約，亦均無從因此即使該等債之契約得發生拘束契約以外第三人之效力，被上訴人仍不得以之作為其等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
　⑶至系爭土地之占有固由永裕公司併同系爭建物之占有移轉予被上訴人之前手，惟系爭土地既已經原地主另將占有權源連同所有權輾轉讓與李國隆2人、吉之福公司之前手，其中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其中應有部分3分之1）嗣再由李國隆2人信託予聖德科公司，李國隆2人、聖德科公司及吉之福公司與被上訴人及其前手間就系爭土地並非多次連續之占有關係，被上訴人之前手實則亦未曾自永裕公司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以讓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無從因此成立占有連鎖而得以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綜此，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所占系爭土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並無合法使用權源，係屬無權占有等情，自甚明確。
　⒋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依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又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亦有明定。而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則土地法第97條第1項所謂土地申報總價即指該土地之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公有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以年息10%為限，乃指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所有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10%計算之，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855號、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
　⑴本件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依社會通常之觀念，可獲致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使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損害，且被上訴人受有前開利益並無法律上原因。系爭建物既無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上訴人向其前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請求被上訴人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責，並非專以損害被上訴人為目的，難謂非屬正當權利之行使；又前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因被上訴人持續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而不斷發生，上訴人於110年9月間起訴請求自該月回溯5年至105年10月1日起算（汪古珍銀及陳柏儒、吳威龍就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部分、單林素香部分，係依序主張自110年1月1日、110年4月2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無因長年未行使權利而可認足使被上訴人正當信賴其已不欲行使權利之可言。另羅祥綺為吉之福公司之債權人，前經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吉之福公司之財產未能全數受償等情，業據其提出原法院109年8月31日北院忠107司執火字第41258號債權憑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43至44頁），又吉之福公司本得行使本件債權卻未為之，堪認有怠於行使其權利之情。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羅祥綺部分）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羅祥綺請求部分係向吉之福公司給付，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自屬有據。
　⑵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於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巷弄內，接近該區主要幹道，並為惠國市場所在區域，交通及生活機能固尚稱便利，惟與臺北市東區、信義區等頂級商圈地段之土地利用程度仍有相當差距，並考量其上坐落之系爭建物均係64年興建而成，年代久遠，不僅建物老舊且環境雜亂等土地利用狀況，有現場照片、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第297至310頁、限閱卷第7至9、17至21、25、29、33、39至41、45至47、51至53、79頁），認本件被上訴人因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利益之不當得利，應以系爭土地遭無權占有之各年度申報地價年息之5%為適當。
　⑶再觀李國隆係於100年7月21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及如附表一編號3至10所示土地之所有權，另陳碧華則於100年4月18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1至12所示土地所有權，並依序於100年12月8日、同年月7日信託登記予吉之福公司，嗣再於109年8月19日由李國隆2人將受託人自吉之福公司變更為聖德科公司等情，有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可查（見原審卷三第69至71、81至83、101至103、109至113、121至123、145至147、183至187、213至217、227至229、245頁）；又聖德科公司於100年5月23日另因買賣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之事實，復有該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1頁）。聖德科公司固主張依其與李國隆2人所訂不動產信託補充協議書第1條約定（見本院卷一第449、453頁），其已受讓李國隆2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應有部分3分之1）對占有人所得主張之租金或損害賠償債權云云。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係不動產所有權人就原應由其享有之不動產使用利益，因無法律上原因遭無權占有人取得所生者，觀吉之福公司自100年12月間起即因信託登記為前開土地之所有權人，聖德科公司未證明吉之福公司於前開土地受託期間對占有人所得主張之權利均已歸屬或轉讓予李國隆2人，自無從再由李國隆2人讓與該等債權予聖德科公司。是聖德科公司就其因李國隆2人信託而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應有部分3分之1）部分，僅能請求自其因信託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之日即自109年8月1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另陳柏儒、吳威龍依序於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始分別登記為如附表一編號14、15所示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限閱卷第53、79頁），吉之福公司就此部分所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應僅能各自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起算。綜此，本件聖德科公司得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請求自105年10月1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土地部分，請求自109年8月1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部分，請求自110年1月1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吉之福公司則得就如附表二編號1、2、3所示土地部分，依序請求自105年10月1日、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⑷聖德科公司2人固再主張：參酌系爭建物興建完成時尚未公布施行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意旨，系爭建物之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有約定各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比例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例共有基地之情，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各就如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均無所有之建物，被上訴人則係有房無地，被上訴人自屬無權占有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按應有部分比例所得使用收益之土地，於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計算，無庸再乘以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云云。惟按建築物基地之使用權為基地所有權人所共同享有，除另有約定外，依民法第818條、第831條規定，建築物基地所有人仍依其應有部分比例對基地有全部使用收益之權。聖德科公司2人既未舉證系爭土地上現有各該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均係由永裕公司依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所約定之比例移轉而來，尚難僅以系爭土地各該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與其等就地上建物按樓層、戶數計算之比例相當為由，遽謂系爭土地各共有人間已約定各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比例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例共有基地，並進而推認被上訴人係專就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至被上訴人是否另對系爭土地之其他共有人擔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責，則非本件所應審究者。是聖德科公司2人此節主張，尚屬無據。
　⑸經依如附表三、四備註欄所示方式計算，聖德科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I」欄所示金額，並加計自如附表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J」欄所示金額（翁明輝、單林素香、李雨宸就其等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不得於聖德科公司上訴後為其更不利之判決，故聖德科公司得請求其等3人各給付之數額，仍應依原判決之認定即依序如原判決附表甲編號7、8、10所示）；羅祥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規定，得請求如附表四所示之人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四「H」欄所示金額，並加計自如附表四「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由羅祥綺代為受領；至逾此部分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
　㈡綜上所述，聖德科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I」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J」欄所示金額；羅祥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規定，請求如附表四所示之人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四「H」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四「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判命蔡辰青2人、陳巧華13人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所示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有未合，蔡辰青2人上訴意旨、陳巧華13人附帶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分別由本院依序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前開應准許部分，判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及所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部分，所持理由雖與本院略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蔡辰青2人上訴意旨、陳巧華13人附帶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上訴、附帶上訴。至聖德科公司2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等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聖德科公司2人就此部分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蔡辰青2人之上訴及陳巧華13人之附帶上訴均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後段、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附表一（聖德科公司主張土地遭無權占有土地部分）
		編號

		姓名

		建物 (
新北市○○區○○段○號)



		土地 (
新北市○○區○○段地號)



		遭占有之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應再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A)（新臺幣）

		自110年10月1日起應按月再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B)（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陳巧華

		1769

		699

		16.34

		14萬9,674元

		2,499元

		111年1月14日



		2

		羅仕俊

		1770

		699

		16.34

		14萬9,674元

		2,499元

		110年12月30日



		3

		余佩倩

		1750

		701

		16.09

		17萬81元

		2,839元

		110年12月30日



		4

		蔡辰青

		1784

		702

		16.19

		17萬1,205元

		2,859元

		110年12月30日



		5

		梁世民

		1781

		702

		16.19

		17萬1,205元

		2,857元

		110年12月30日



		6

		徐素琴

		1795

		705

		16.22

		17萬1,431元

		2,862元

		110年12月30日



		7

		翁明輝

		1799

		706

		16.18

		17萬987元

		2,855元

		110年12月30日



		8

		單林素香

		1806

		709

		15.94

		1萬2,684元

		2,814元

		110年12月30日



		9

		江秋香

		1811

		710

		16.25

		17萬1,749元

		2,868元

		110年12月30日



		10

		李雨宸

		3644

		711

		16.06

		16萬9,763元

		2,834元

		111年1月15日



		11

		高約仁

		5881

		721

		13.3

		19萬3,889元

		3,130元

		111年1月14日



		12

		許慧釧、
許慧淑、
許展慆、
許志雄

		1877

		725

		16.54

		20萬1,416元

		3,322元

		110年12月30日



		13

		汪古珍銀

		1914

		732

		8.07

		1萬3,669元

		1,522元

		111年1月14日



		14

		陳柏儒

		1909

		732

		16.13

		2萬7,324元

		3,044元

		111年1月14日



		15

		吳威龍

		1937

		740

		16.09

		2萬5,480元

		2,838元

		110年12月30日









附表二（羅祥綺主張土地遭無權占有部分）
		編號

		姓名

		建物（新北市○○區○○段○號）

		土地（新北市○○區○○段地號）

		遭占有之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應再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A)（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汪古珍銀

		1914

		732

		8.07

		6萬6,831元

		111年1月14日



		2

		陳柏儒

		1909

		732

		16.13

		13萬3,596元

		111年1月14日



		3

		吳威龍

		1937

		740

		16.09

		10萬4,686元

		110年12月30日









附表三（本院認聖德科公司得請求部分）
		（民國/新臺幣）

		


		


		


		


		


		


		


		


		


		


		


		


		


		


		


		




		編號

		姓名

		建物

		


		土地

		土地面積

		占用面積

		不　當　得　利

		


		


		


		


		


		


		


		


		利息起算日



		


		


		建號:
00市
00區
00段

		門牌：00市
00區
00路

		地號

		平方
公尺

		平方
公尺
(A)

		105年 10月1 日至 105年12月31日(92日)
(B)

		106年度
(C)

		107年度
(D)

		108年度
(E)

		109年度(F)
(109年8月19日至109年12月31日)

		110年1月1日至110年 9月30日(273日）(G)

		聖德科公司對土地之權利範圍
(H)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

		110
年 10 月 1 日起按 月應 給付之不 當得利(J)

		




		


		


		


		


		


		


		


		


		


		


		


		


		110年4月29日至110年9月30日(155日
）(G )

		


		


		


		




		1

		陳巧華

		1769

		00巷 
00號0樓

		699

		98.58

		16.43

		5,665元

		2萬2,476元

		2萬1,950元

		2萬1,950元

		1萬4,020元(10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8日)(F¹)；8,193元(109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F²)

		1萬6,614元

		1/2



		2萬6,747元

		926元

		111年1月14 日



		2

		羅仕俊

		1770

		00巷
00號
0樓

		699

		98.58

		16.43

		5,665元

		2萬2,476元

		2萬1,950元

		2萬1,950元

		1萬4,020元(10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8日)(F¹)；8,193元(109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F²)

		1萬6,614元

		1/2



		2萬6,747元

		926元

		110年12月 
30日



		3

		余佩倩

		1750

		00巷 
0號 
0樓

		701

		96.53

		16.09

		


		


		


		


		8,046元

		1萬6,271元

		1/3

		8,106元

		604元

		同上



		4

		蔡辰青

		1784

		00巷 
00號
0樓

		702

		97.16

		16.19

		


		


		


		


		8,096元

		1萬6,372元

		1/3

		8,156元

		608元

		同上



		5

		梁世民

		1781

		00巷
00號
0樓

		702

		97.16

		16.19

		


		


		


		


		8,096元

		1萬6,372元

		1/3

		8,156元

		608元

		同上



		6

		徐素琴

		1795

		00巷00號
0樓

		705

		97.3

		16.22

		


		


		


		


		8,111元

		1萬6,402元

		1/3

		8,171元

		609元

		同上



		7

		翁明輝

		1799

		00巷00號
0樓

		706

		97.05

		16.18

		7,253元

		2萬8,775元

		2萬8,101元

		2萬8,101元

		2萬8,438元

		2萬1,270元

		1/3

		4萬7,313元

		790元

		同上



		8

		單林素香

		1806

		00巷
0號
0樓

		709

		95.64

		15.94

		


		


		


		


		


		1萬1,897元

		1/3

		3,966元

		778元

		同上



		9

		江秋香

		1811

		00巷
0號
0樓

		710

		97.48

		16.25

		


		


		


		


		8,126元

		1萬6,432元

		1/3

		8,186元

		610元

		同上



		10

		李雨宸

		3644

		00巷
0號 
0樓

		711

		96.35

		16.06

		7,199元

		2萬8,561元

		2萬7,893元

		2萬7,893元

		2萬8,227元

		2萬1,112元

		1/3

		4萬6,962元

		784元

		111年1月15日



		11

		高約仁

		5881

		00巷
0號
0樓

		721

		79.77

		13.3

		


		


		


		


		7,792元

		1萬5,757元

		1/6

		3,925元

		293元

		111年1月14日



		12

		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

		1877

		00巷
0號
0樓

		725

		99.21

		16.54

		


		


		


		


		8,271元

		1萬6,726元

		1/6

		4,166元

		311元

		110年12月30日



		13

		汪古珍銀

		1914

		00巷
00號
0樓

		732

		96.79

		8.07

		


		


		


		


		


		8,161元

		1/4

		2,040元

		227元

		111年1月14日



		14

		陳柏儒

		1909

		00巷00號
0樓

		732

		96.79

		16.13

		


		


		


		


		


		1萬6,311元

		1/4

		4,078元

		454元

		同上



		15

		吳威龍

		1937

		00巷
00號
0樓

		740

		96.51

		16.09

		


		


		


		


		


		1萬6,271元

		1/3

		5,424元

		604元

		110年12月30日



		備註：
一、「I」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期間：
㈠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蔡辰青、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許慧釧4人之計算期間為109年8月19日至110年9月30日。
㈡翁明輝、李雨宸之計算期間為105年10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按原判決認定之年息6.5%計算)。
㈢單林素香之計算期間為110年4月29日至110年9月30日(按原判決認定之年息6.5%計算)。
㈣汪古珍銀、陳柏儒、吳威龍之計算期間為110年1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
二、每年度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年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占有日數/365×年息5%。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B)+(C)+(D)+(E)+(F)+(G)】×(H)
編號1至2部分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B)+(C)+(D)+(E)+(F¹)】×1/6＋【(F²)+(G)】×1/2
三、110年10月1日起按月應給付之不當得利數額(J)=110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年息5%÷12×(H)

		


		


		


		


		


		


		


		


		


		


		


		


		


		


		


		












附表四（本院認羅祥綺得請求給付部分）
		(民國/新臺幣)

		


		


		


		


		


		


		


		


		


		


		


		


		


		




		編號

		姓名

		建物

		


		土地

		土地面積

		占用面積

		不　當　得　利

		


		


		


		


		


		


		利息起算日



		


		


		建號:
00市00區
00段

		門牌：00市00區00路

		地號

		平方
公尺

		平方
公尺
(A)

		105年10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92日）(B)

		106年度(C)

		107年度(D)

		108年度(E)

		109年1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152日)
(F)

		權利範圍(G)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
(H)



		




		1

		汪古珍銀

		1914

		00巷000號0樓

		732

		96.79

		8.07

		2,783元

		1萬1,040元

		1萬782元

		1萬782元

		4,544元

		1/4

		9,983元

		111年1月14日



		2

		陳柏儒

		1909

		00巷00號0樓

		732

		96.79

		16.13

		


		


		1萬8,007元

		2萬1,550元

		9,082元

		1/4

		1萬2, 160元

		同上



		3

		吳威龍

		1937

		00巷00號0樓

		740

		96.51

		16.09

		


		1萬7,609元

		2萬1,496元

		2萬1,496元

		9,059元

		1/3

		2萬3,220元

		110年12月30日



		備註：
一、「H」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期間：
㈠汪古珍銀之計算期間為105年10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㈡陳柏儒之計算期間為107年3月2日至109年5月31日。
㈢吳威龍之計算期間為106年3月15日至109年5月31日。
二、每年度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年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占有日數/365×年息5%。
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H)＝【(B)＋(C)＋(D)＋(E)＋(F)】×(G) 。

		


		


		


		


		


		


		


		


		


		


		


		


		


		










附表五
		編號

		姓名

		給付內容



		 1

		蔡辰青

		蔡辰青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5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8元。



		 2

		汪古珍銀

		汪古珍銀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04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1月14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27元。
汪古珍銀應給付吉之福公司9,983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3

		陳巧華

		陳巧華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萬6,747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926元。



		 4

		羅仕俊

		羅仕俊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萬6,747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926元。



		 5

		余佩倩

		余佩倩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0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4元。



		 6

		梁世民

		梁世民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5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8元。



		 7

		徐素琴

		徐素琴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71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9元。



		 8

		江秋香

		江秋香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8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10元。



		 9

		高約仁

		高約仁應給付聖德科公司3,925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93元。



		10

		陳柏儒

		陳柏儒應給付聖德科公司4,078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454元。
陳柏儒應給付吉之福公司1萬2,16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11

		吳威龍

		吳威龍應給付聖德科公司5,424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5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4元。
吳威龍應給付吉之福公司2萬3,220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12

		許慧釧4人

		許慧釧4人應給付聖德科公司4,16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311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重上字第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宏文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羅祥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殷廷律師

上  訴  人  蔡辰青  

            汪古珍銀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陳巧華  

            羅仕俊  

            余佩倩  

            梁世民  

            徐素琴  

            江秋香  

            高約仁  

            陳柏儒  

            吳威龍  

            許慧釧（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慧淑（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展慆（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許志雄（即黃鈺媞之承受訴訟人）

上 十三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家宏律師

被  上訴人  翁明輝  

            李雨宸  

            單林素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0年度原重訴字第4號）提起上訴，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命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及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依序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編號1至11所示本息部分，㈡命被上訴人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編號12所示本息部分，及㈢上開㈠、㈡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㈣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判決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之上訴、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之其餘上訴、附帶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各自負擔；關於上訴人蔡辰青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二，餘由上訴人蔡辰青負擔；關於上訴人汪古珍銀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羅祥綺依序負擔百分之十七、二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汪古珍銀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三十九、上訴人羅祥綺負擔五十分之一、被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各負擔百分之九、被上訴人余佩倩、陳柏儒各負擔百分之五、被上訴人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各負擔百分之六、被上訴人高約仁負擔百分之三、被上訴人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連帶負擔百分之三，餘由被上訴人吳威龍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審被告黃鈺媞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業據其繼承人即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下合稱許慧釧4人）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答辯㈠狀暨附帶上訴狀、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37至339、361至371頁），經核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上訴人單林素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事由，爰依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聖德科投資有限公司（下稱聖德科公司）、羅祥綺（下與聖德科公司合稱聖德科公司2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聖德科公司2人主張：聖德科公司為坐落如附表一所示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如附表一編號1至10所示土地、編號11至12所示土地係於109年8月19日依序因李國隆、陳碧華（下合稱李國隆2人）信託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其中應有部分6分之1係於100年5月5日因買賣登記取得，其餘應有部分3分之1方屬信託登記取得），聖德科公司並已受讓李國隆2人於該日前就前開土地所得主張之租金或損害賠償債權；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部分係於109年12月7日因買賣登記取得】，該地遭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自105年10月1日起（上訴人汪古珍銀及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柏儒、吳威龍部分、單林素香部分依序自110年1月1日、110年4月29日起）以如附表一所示建物無權占有如附表一「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迄今，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因此各受有如原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14、17所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訴外人吉之福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之福公司）自100年6月3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為如附表二所示地號土地（即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下與如附表一所示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該地為如附表二所示之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以如附表二所示建物（下與如附表一所示建物合稱系爭建物）無權占有如附表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因而各受有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1至2、5所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羅祥綺為吉之福公司之債權人，經強制執行該公司財產仍不足受償，得代位受領該部分不當得利等情。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羅祥綺請求部分）規定，請求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原判決附表四編號1至14、17所示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各給付吉之福公司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1至2、5所示金額，由羅祥綺代為受領，並依序就如原判決附表四、五「合計」欄所示金額均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均為聖德科公司2人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各給付聖德科公司依序如原判決附表甲「I」欄、「利息起算日」編號1至14、17所示本金及法定遲延利息，並應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原判決附表甲「J」欄所示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之人各給付吉之福公司依序如原判決附表乙「H」欄、「利息起算日」編號1至2、5所示本金及法定遲延利息，由羅祥綺代為受領，駁回聖德科公司2人其餘之訴。聖德科公司2人、上訴人蔡辰青、汪古珍銀（蔡辰青以降下合稱蔡辰青2人）分別就其等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陳柏儒、吳威龍、許慧釧4人（陳巧華以降下合稱陳巧華13人）亦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至未繫屬於本院部分，不另贅述】。並於本院聲明：㈠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⑴聖德科公司後開第2項之訴、⑵羅祥綺後開第3項之訴，及⑶上開⑴、⑵部分假執行之聲請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⑴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應再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欄位（A）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欄位（B）所示金額。⒊上開廢棄⑵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應再各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二欄位（A）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㈡答辯聲明：蔡辰青2人之上訴及陳巧華13人之附帶上訴均駁回。

二、單林素香雖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依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到庭所為之陳述，與蔡辰青2人、陳巧華13人、被上訴人翁明輝、李雨宸（以上17人下與單林素香合稱被上訴人）則均以：系爭建物係於64年間由包含蔡辰青2人、羅世俊、高約仁（以上4人下合稱蔡辰青4人）之前手在內之原始屋主與訴外人永裕土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永裕公司）簽訂代建契約，並由當時系爭土地之地主出具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供永裕公司興建而成，為領有建築及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物，永裕公司基於代建契約或其後銷售之買賣契約，對伊等之前手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永裕公司嗣改名惠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舊惠國公司），與77年3月4日經核准設立登記之惠國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新惠國公司）實為同一法人，後再改名為大吉祥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吉祥公司），聖德科公司受大吉祥公司之董事長陳碧華、董事李國隆信託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吉之福公司則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均明知永裕公司對伊等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以及該地係供系爭建物坐落使用，自應受該等債之契約拘束，伊等並得主張占有連鎖，要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況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長年未對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行使權利，其等現為本件請求，亦屬權利濫用或已權利失效，聖德科公司2人仍不得向伊等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縱認得為請求，考量系爭建物已屬老舊且附近環境惡劣，至多應以申報地價年息3%計算，始為適當，且吳威龍係於106年3月15日始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5（即附表二編號3）所示建物，其應給付部分亦應自該日始得起算等語，資為抗辯。蔡辰青2人於本院聲明：㈠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⑴命蔡辰青給付4萬7,342元本息部分及按月給付790元部分、⑵命汪古珍銀給付聖德科公司2,652元本息、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96元、給付吉之福公司1萬2,967元本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部分，及⑶前開⑴、⑵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⒉上開廢棄⑴部分，聖德科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⒊上開廢棄⑵部分，聖德科公司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陳巧華13人於本院聲明：㈠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命陳巧華13人給付及按月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聖德科公司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另翁明輝、李雨宸、單林素香則均答辯聲明：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此亦為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要旨所明揭。經查：

　⒈聖德科公司主張其於109年8月19日依序自李國隆、陳碧華信託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10、11至12所示地號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其中應有部分6分之1係於100年5月5日另因買賣登記取得，其餘應有部分3分之1方屬信託登記取得），並於109年12月7日因買賣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如附表三（H）欄編號1至15所示，另如附表二所示地號土地（即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自100年6月3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為吉之福公司所有，應有部分如附表四（G）欄編號1至3所示等情，業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不動產信託契約、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01至203、211至231、237至249、257至265、275至277、291至295頁、卷二第551至554頁、卷三第63至83、95至123、135至149、159、175至187、205至231、235至247、281至289、323至331頁、卷四第17至24頁）；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建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被上訴人現仍以系爭建物占有該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等情，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憑（見原審限閱卷第7至9、17至21、25、29、33、39至41、45至47、51至53、79頁），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8、38至40、427至428頁），上開事實自均先堪認定。

　⒉次依被上訴人所提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代建契約書暨相關付款資料、使用執照（見原審卷四第83至101、121至219、405至431頁），可徵系爭建物係由蔡辰青4人之前手等人委託永裕公司代建而成，嗣由被上訴人陸續經繼承、贈與、買賣之法律關係繼受取得該等建物之所有權。被上訴人雖均辯稱：系爭建物係由系爭土地之地主出具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供永裕公司興建而成，依伊等前手與永裕公司所訂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永裕公司負有移轉所有權予伊等前手之義務，而永裕公司與大吉祥公司為同一公司，聖德科公司受身為大吉祥公司董事長、董事之李國隆2人信託而取得系爭土地絕大部分之所有權，吉之福公司則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均明知永裕公司對被上訴人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義務，以及該地係供系爭建物坐落使用，自應受該等債之契約之拘束，伊等即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云云。然：

　⑴按債之契約，除有特別情事外，其效力不及於契約以外之第三人。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因此在二重買賣之場合，出賣人如已將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後買受人，前買受人縱已占有不動產，後買受人仍得基於所有權請求前買受人返還所有物，前買受人即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買賣關係，對抗後買受人。又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原屬貸與人與使用人間之特定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非如租賃之有民法第425條之規定。再按占有連鎖，為多次連續的有權源占有。倘物之占有人與移轉占有之中間人，暨中間人與所有人間，均有基於一定債之關係合法取得之占有權源，且中間人移轉占有予占有人不違反其與前手間債之關係內容者，即成立占有連鎖。物之占有人基於占有連鎖，對於物之所有人具有占有之正當權源；此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3243號判例、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38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37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參照）。永裕公司縱負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被上訴人前手之義務，並已因移轉系爭建物之占有而併同移轉系爭土地之占有予被上訴人前手，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僅被上訴人前手得基於該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對永裕公司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之原地主縱同意永裕公司使用該地興建系爭建物，然此亦僅係其等間之使用借貸契約，復不拘束該債之契約以外之人。至蔡辰青所提原法院77年度訴字第565號判決、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判決（見本院卷二第443至479頁），僅能證明永裕公司（是時已改名為舊惠國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有土地買賣爭議，並經永裕公司將請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之權利讓與該案原告，惟仍非可認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間存有何契約關係，而得使被上訴人有權占有系爭土地。是被上訴人已無從逕以永裕公司與其等前手訂有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以及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就該地存有使用借貸關係為由，辯稱其等對系爭土地係屬有權占有。

　⑵永裕公司於改名為舊惠國公司後，已於74年8月間經撤銷登記在案等情，業有舊惠國公司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並經本院調取該公司之登記卷宗核閱無誤。新惠國公司雖與舊惠國公司使用相同之公司名稱，惟新惠國公司係於舊惠國公司經撤銷登記後之77年3月4日始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核准設立登記，且與舊惠國公司之統一編號、資本額、公司所在地及股東均不相同，兩者實屬不同法人之事實，復有新惠國公司之有限公司設立登記事項卡、新北市政府114年3月24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20817號函、114年7月8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50347號函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58、163、283頁），縱新惠國公司係於舊惠國公司人格尚未經清算完結而消滅前即經准許設立登記，亦僅屬兩者誤用重複公司名稱之問題，仍不能因此即認係同一法人。至被上訴人雖另質疑新惠國公司之創始股東蕭銘志、蕭健義、蕭清溢、蕭文雄、蕭聖聰等人均為舊惠國公司董事長蕭石定之子女云云，不論屬實與否，亦均於該2公司係不同法人格之認定無影響。是被上訴人以大吉祥公司係由新惠國公司更名而來，辯稱大吉祥公司與永裕公司實屬同一公司云云，要非可採。李國隆2人雖為大吉祥公司之董事長及董事，此經本院調取該公司登記卷宗查閱無訛，惟永裕公司與大吉祥公司既非同一法人，被上訴人又未證明李國隆2人與營運永裕公司之人為同一經營團隊，併其等2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係直接受讓自永裕公司等節，另其所辯吉之福公司為大吉祥公司之關係企業云云，復為上訴人所否認，亦未見被上訴人就此舉證已實其說，是已難遽認李國隆2人、吉之福公司有何知悉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前手訂有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以及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就該地存有使用借貸關係等情事，並進而因李國隆2人與聖德科公司締結信託契約而為後者所知悉。況本件並無須使前述債之契約發生「債權物權化」效力之特別情事存在，蔡辰青所舉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係該案當事人就各自所有土地締結契約目的隱含拘束受讓人意思之互易契約，於具備一定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而得達於與不動產登記之公示效果等量齊觀之狀況下，使該債之契約對受讓第三人繼續存在，與本件純係永裕公司對被上訴人前手因債務不履行而未併同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致該地所有權歸屬與現實占有使用狀態分離之情節有別，不能比附援引。是不論李國隆2人、聖德科公司、吉之福公司已否知悉永裕公司與被上訴人前手、永裕公司與系爭土地原地主間存有前述債之契約，亦均無從因此即使該等債之契約得發生拘束契約以外第三人之效力，被上訴人仍不得以之作為其等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

　⑶至系爭土地之占有固由永裕公司併同系爭建物之占有移轉予被上訴人之前手，惟系爭土地既已經原地主另將占有權源連同所有權輾轉讓與李國隆2人、吉之福公司之前手，其中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其中應有部分3分之1）嗣再由李國隆2人信託予聖德科公司，李國隆2人、聖德科公司及吉之福公司與被上訴人及其前手間就系爭土地並非多次連續之占有關係，被上訴人之前手實則亦未曾自永裕公司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以讓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仍無從因此成立占有連鎖而得以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綜此，被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所占系爭土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並無合法使用權源，係屬無權占有等情，自甚明確。

　⒋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依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又土地法第97條所謂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亦有明定。而依土地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則土地法第97條第1項所謂土地申報總價即指該土地之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公有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以年息10%為限，乃指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所有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10%計算之，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855號、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

　⑴本件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如附表一、二「遭占有之土地面積」欄所示部分，依社會通常之觀念，可獲致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使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有損害，且被上訴人受有前開利益並無法律上原因。系爭建物既無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上訴人向其前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請求被上訴人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責，並非專以損害被上訴人為目的，難謂非屬正當權利之行使；又前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因被上訴人持續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而不斷發生，上訴人於110年9月間起訴請求自該月回溯5年至105年10月1日起算（汪古珍銀及陳柏儒、吳威龍就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土地部分、單林素香部分，係依序主張自110年1月1日、110年4月2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無因長年未行使權利而可認足使被上訴人正當信賴其已不欲行使權利之可言。另羅祥綺為吉之福公司之債權人，前經向原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吉之福公司之財產未能全數受償等情，業據其提出原法院109年8月31日北院忠107司執火字第41258號債權憑證為憑（見原審卷一第43至44頁），又吉之福公司本得行使本件債權卻未為之，堪認有怠於行使其權利之情。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羅祥綺部分）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羅祥綺請求部分係向吉之福公司給付，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自屬有據。

　⑵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於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巷弄內，接近該區主要幹道，並為惠國市場所在區域，交通及生活機能固尚稱便利，惟與臺北市東區、信義區等頂級商圈地段之土地利用程度仍有相當差距，並考量其上坐落之系爭建物均係64年興建而成，年代久遠，不僅建物老舊且環境雜亂等土地利用狀況，有現場照片、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第297至310頁、限閱卷第7至9、17至21、25、29、33、39至41、45至47、51至53、79頁），認本件被上訴人因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利益之不當得利，應以系爭土地遭無權占有之各年度申報地價年息之5%為適當。

　⑶再觀李國隆係於100年7月21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及如附表一編號3至10所示土地之所有權，另陳碧華則於100年4月18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1至12所示土地所有權，並依序於100年12月8日、同年月7日信託登記予吉之福公司，嗣再於109年8月19日由李國隆2人將受託人自吉之福公司變更為聖德科公司等情，有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可查（見原審卷三第69至71、81至83、101至103、109至113、121至123、145至147、183至187、213至217、227至229、245頁）；又聖德科公司於100年5月23日另因買賣登記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之事實，復有該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01頁）。聖德科公司固主張依其與李國隆2人所訂不動產信託補充協議書第1條約定（見本院卷一第449、453頁），其已受讓李國隆2人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應有部分3分之1）對占有人所得主張之租金或損害賠償債權云云。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債權係不動產所有權人就原應由其享有之不動產使用利益，因無法律上原因遭無權占有人取得所生者，觀吉之福公司自100年12月間起即因信託登記為前開土地之所有權人，聖德科公司未證明吉之福公司於前開土地受託期間對占有人所得主張之權利均已歸屬或轉讓予李國隆2人，自無從再由李國隆2人讓與該等債權予聖德科公司。是聖德科公司就其因李國隆2人信託而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部分僅應有部分3分之1）部分，僅能請求自其因信託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之日即自109年8月1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另陳柏儒、吳威龍依序於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始分別登記為如附表一編號14、15所示土地之所有權人（見原審限閱卷第53、79頁），吉之福公司就此部分所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應僅能各自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起算。綜此，本件聖德科公司得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6分之1，請求自105年10月1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土地部分，請求自109年8月19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如附表一編號13至15所示部分，請求自110年1月1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吉之福公司則得就如附表二編號1、2、3所示土地部分，依序請求自105年10月1日、107年3月2日、106年3月15日起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⑷聖德科公司2人固再主張：參酌系爭建物興建完成時尚未公布施行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意旨，系爭建物之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有約定各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比例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例共有基地之情，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各就如附表一、二所示土地均無所有之建物，被上訴人則係有房無地，被上訴人自屬無權占有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按應有部分比例所得使用收益之土地，於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計算，無庸再乘以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云云。惟按建築物基地之使用權為基地所有權人所共同享有，除另有約定外，依民法第818條、第831條規定，建築物基地所有人仍依其應有部分比例對基地有全部使用收益之權。聖德科公司2人既未舉證系爭土地上現有各該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均係由永裕公司依代建契約或買賣契約所約定之比例移轉而來，尚難僅以系爭土地各該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與其等就地上建物按樓層、戶數計算之比例相當為由，遽謂系爭土地各共有人間已約定各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比例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例共有基地，並進而推認被上訴人係專就聖德科公司與吉之福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至被上訴人是否另對系爭土地之其他共有人擔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責，則非本件所應審究者。是聖德科公司2人此節主張，尚屬無據。

　⑸經依如附表三、四備註欄所示方式計算，聖德科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I」欄所示金額，並加計自如附表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暨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J」欄所示金額（翁明輝、單林素香、李雨宸就其等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不得於聖德科公司上訴後為其更不利之判決，故聖德科公司得請求其等3人各給付之數額，仍應依原判決之認定即依序如原判決附表甲編號7、8、10所示）；羅祥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規定，得請求如附表四所示之人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四「H」欄所示金額，並加計自如附表四「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由羅祥綺代為受領；至逾此部分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

　㈡綜上所述，聖德科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I」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如附表三所示之人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三「J」欄所示金額；羅祥綺依民法第179條、第242條規定，請求如附表四所示之人給付吉之福公司如附表四「H」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四「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判命蔡辰青2人、陳巧華13人各給付超過如附表五所示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有未合，蔡辰青2人上訴意旨、陳巧華13人附帶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分別由本院依序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前開應准許部分，判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及所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部分，所持理由雖與本院略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蔡辰青2人上訴意旨、陳巧華13人附帶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上訴、附帶上訴。至聖德科公司2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等敗訴之判決，並駁回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聖德科公司2人就此部分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蔡辰青2人之上訴及陳巧華13人之附帶上訴均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聖德科公司2人之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後段、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附表一（聖德科公司主張土地遭無權占有土地部分）

編號 姓名 建物 ( 新北市○○區○○段○號)  土地 ( 新北市○○區○○段地號)  遭占有之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應再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A)（新臺幣） 自110年10月1日起應按月再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B)（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陳巧華 1769 699 16.34 14萬9,674元 2,499元 111年1月14日 2 羅仕俊 1770 699 16.34 14萬9,674元 2,499元 110年12月30日 3 余佩倩 1750 701 16.09 17萬81元 2,839元 110年12月30日 4 蔡辰青 1784 702 16.19 17萬1,205元 2,859元 110年12月30日 5 梁世民 1781 702 16.19 17萬1,205元 2,857元 110年12月30日 6 徐素琴 1795 705 16.22 17萬1,431元 2,862元 110年12月30日 7 翁明輝 1799 706 16.18 17萬987元 2,855元 110年12月30日 8 單林素香 1806 709 15.94 1萬2,684元 2,814元 110年12月30日 9 江秋香 1811 710 16.25 17萬1,749元 2,868元 110年12月30日 10 李雨宸 3644 711 16.06 16萬9,763元 2,834元 111年1月15日 11 高約仁 5881 721 13.3 19萬3,889元 3,130元 111年1月14日 12 許慧釧、 許慧淑、 許展慆、 許志雄 1877 725 16.54 20萬1,416元 3,322元 110年12月30日 13 汪古珍銀 1914 732 8.07 1萬3,669元 1,522元 111年1月14日 14 陳柏儒 1909 732 16.13 2萬7,324元 3,044元 111年1月14日 15 吳威龍 1937 740 16.09 2萬5,480元 2,838元 110年12月30日 



附表二（羅祥綺主張土地遭無權占有部分）

編號 姓名 建物（新北市○○區○○段○號） 土地（新北市○○區○○段地號） 遭占有之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應再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金額(A)（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汪古珍銀 1914 732 8.07 6萬6,831元 111年1月14日 2 陳柏儒 1909 732 16.13 13萬3,596元 111年1月14日 3 吳威龍 1937 740 16.09 10萬4,686元 110年12月30日 



附表三（本院認聖德科公司得請求部分）

（民國/新臺幣）                 編號 姓名 建物  土地 土地面積 占用面積 不　當　得　利         利息起算日   建號: 00市 00區 00段 門牌：00市 00區 00路 地號 平方 公尺 平方 公尺 (A) 105年 10月1 日至 105年12月31日(92日) (B) 106年度 (C) 107年度 (D) 108年度 (E) 109年度(F) (109年8月19日至109年12月31日) 110年1月1日至110年 9月30日(273日）(G) 聖德科公司對土地之權利範圍 (H)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 110 年 10 月 1 日起按 月應 給付之不 當得利(J)              110年4月29日至110年9月30日(155日 ）(G )     1 陳巧華 1769 00巷  00號0樓 699 98.58 16.43 5,665元 2萬2,476元 2萬1,950元 2萬1,950元 1萬4,020元(10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8日)(F¹)；8,193元(109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F²) 1萬6,614元 1/2  2萬6,747元 926元 111年1月14 日 2 羅仕俊 1770 00巷 00號 0樓 699 98.58 16.43 5,665元 2萬2,476元 2萬1,950元 2萬1,950元 1萬4,020元(10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8日)(F¹)；8,193元(109年8月19日至同年12月31日)(F²) 1萬6,614元 1/2  2萬6,747元 926元 110年12月  30日 3 余佩倩 1750 00巷  0號  0樓 701 96.53 16.09     8,046元 1萬6,271元 1/3 8,106元 604元 同上 4 蔡辰青 1784 00巷  00號 0樓 702 97.16 16.19     8,096元 1萬6,372元 1/3 8,156元 608元 同上 5 梁世民 1781 00巷 00號 0樓 702 97.16 16.19     8,096元 1萬6,372元 1/3 8,156元 608元 同上 6 徐素琴 1795 00巷00號 0樓 705 97.3 16.22     8,111元 1萬6,402元 1/3 8,171元 609元 同上 7 翁明輝 1799 00巷00號 0樓 706 97.05 16.18 7,253元 2萬8,775元 2萬8,101元 2萬8,101元 2萬8,438元 2萬1,270元 1/3 4萬7,313元 790元 同上 8 單林素香 1806 00巷 0號 0樓 709 95.64 15.94      1萬1,897元 1/3 3,966元 778元 同上 9 江秋香 1811 00巷 0號 0樓 710 97.48 16.25     8,126元 1萬6,432元 1/3 8,186元 610元 同上 10 李雨宸 3644 00巷 0號  0樓 711 96.35 16.06 7,199元 2萬8,561元 2萬7,893元 2萬7,893元 2萬8,227元 2萬1,112元 1/3 4萬6,962元 784元 111年1月15日 11 高約仁 5881 00巷 0號 0樓 721 79.77 13.3     7,792元 1萬5,757元 1/6 3,925元 293元 111年1月14日 12 許慧釧、許慧淑、許展慆、許志雄 1877 00巷 0號 0樓 725 99.21 16.54     8,271元 1萬6,726元 1/6 4,166元 311元 110年12月30日 13 汪古珍銀 1914 00巷 00號 0樓 732 96.79 8.07      8,161元 1/4 2,040元 227元 111年1月14日 14 陳柏儒 1909 00巷00號 0樓 732 96.79 16.13      1萬6,311元 1/4 4,078元 454元 同上 15 吳威龍 1937 00巷 00號 0樓 740 96.51 16.09      1萬6,271元 1/3 5,424元 604元 110年12月30日 備註： 一、「I」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期間： ㈠陳巧華、羅仕俊、余佩倩、蔡辰青、梁世民、徐素琴、江秋香、高約仁、許慧釧4人之計算期間為109年8月19日至110年9月30日。 ㈡翁明輝、李雨宸之計算期間為105年10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按原判決認定之年息6.5%計算)。 ㈢單林素香之計算期間為110年4月29日至110年9月30日(按原判決認定之年息6.5%計算)。 ㈣汪古珍銀、陳柏儒、吳威龍之計算期間為110年1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 二、每年度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年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占有日數/365×年息5%。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B)+(C)+(D)+(E)+(F)+(G)】×(H) 編號1至2部分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I)=【（B)+(C)+(D)+(E)+(F¹)】×1/6＋【(F²)+(G)】×1/2 三、110年10月1日起按月應給付之不當得利數額(J)=110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年息5%÷12×(H)                 





附表四（本院認羅祥綺得請求給付部分）

(民國/新臺幣)               編號 姓名 建物  土地 土地面積 占用面積 不　當　得　利       利息起算日   建號: 00市00區 00段 門牌：00市00區00路 地號 平方 公尺 平方 公尺 (A) 105年10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92日）(B) 106年度(C) 107年度(D) 108年度(E) 109年1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152日) (F) 權利範圍(G)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 (H)   1 汪古珍銀 1914 00巷000號0樓 732 96.79 8.07 2,783元 1萬1,040元 1萬782元 1萬782元 4,544元 1/4 9,983元 111年1月14日 2 陳柏儒 1909 00巷00號0樓 732 96.79 16.13   1萬8,007元 2萬1,550元 9,082元 1/4 1萬2, 160元 同上 3 吳威龍 1937 00巷00號0樓 740 96.51 16.09  1萬7,609元 2萬1,496元 2萬1,496元 9,059元 1/3 2萬3,220元 110年12月30日 備註： 一、「H」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計算期間： ㈠汪古珍銀之計算期間為105年10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㈡陳柏儒之計算期間為107年3月2日至109年5月31日。 ㈢吳威龍之計算期間為106年3月15日至109年5月31日。 二、每年度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每年度之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占有人占用面積(A)×占有日數/365×年息5%。 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H)＝【(B)＋(C)＋(D)＋(E)＋(F)】×(G) 。               



附表五

編號 姓名 給付內容  1 蔡辰青 蔡辰青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5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8元。  2 汪古珍銀 汪古珍銀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04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1月14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27元。 汪古珍銀應給付吉之福公司9,983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3 陳巧華 陳巧華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萬6,747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926元。  4 羅仕俊 羅仕俊應給付聖德科公司2萬6,747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926元。  5 余佩倩 余佩倩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0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4元。  6 梁世民 梁世民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5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8元。  7 徐素琴 徐素琴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71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9元。  8 江秋香 江秋香應給付聖德科公司8,18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10元。  9 高約仁 高約仁應給付聖德科公司3,925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293元。 10 陳柏儒 陳柏儒應給付聖德科公司4,078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454元。 陳柏儒應給付吉之福公司1萬2,16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11 吳威龍 吳威龍應給付聖德科公司5,424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5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604元。 吳威龍應給付吉之福公司2萬3,220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羅祥綺代為受領。 12 許慧釧4人 許慧釧4人應給付聖德科公司4,166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10月1日起至返還聖德科公司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聖德科公司311元。 





